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抗字第215號

抗  告  人  鉅工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晟泰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兼  共  同

法定代理人  王全中  

相  對  人  林岱宗  

訴訟代理人  陳鶴儀律師

            王聰儒律師

相  對  人  蔣英敏  

追      加

相  對  人  蔣英華  

            林佳育  

            蔣英芬  

0000000000000000

            吳世郁  

0000000000000000

            林欣柔  

上列抗告人因與相對人等間定暫時狀態之處分事件，對於中華民

國114年3月20日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4年度全字第30號裁定，提

起抗告，並為一部變更及追加聲請，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及變更、追加之聲請均駁回。

抗告（含追加、變更之聲請部分）訴訟費用，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壹、程序方面：

一、本件抗告人所為聲請及抗告應已合法代理：

　㈠按法人因改選董事事宜，對新任董事之資格有所爭執而提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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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認法人與新任董事間委任關係不存在之訴，既非法所不

許，而新任董事已被列名為被告，自無代表法人之權限；如

新任董事全體均被列名為被告時，在解釋上應認法人仍得以

原任董事為其法定代理人提起訴訟，始足以保障該法人得循

訴訟途徑以解決紛爭之權利（最高法院112年度台抗字第400

號民事裁定意旨參照）。

　㈡相對人雖以王全中已非鉅工國際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鉅工公

司)、晟泰國際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晟泰公司，上2公司合稱

系爭公司）之負責人，其以系爭公司代表人身分為系爭公司

提起本件聲請及抗告，與公司法第213條規定不符，並非適

法等語。經查，抗告人係爭執相對人林岱宗、蔣英敏2人(分

稱姓名，合稱相對人)於民國114年2月11日以系爭公司之董

事會(下稱系爭董事會)決議解任董事長王全中，改選林岱宗

為董事長(下稱系爭決議)，而起訴請求系爭董事會不成立、

系爭決議不成立、無效，及相對人不得依據系爭決議行使

系爭公司董事長職權及對外以董事長名義為法律行為等(見1

14年度補字第452號【下稱本案】卷第1至5、27至31頁)。並

於原法院聲請本件定暫時狀態之處分。經原裁定駁回，抗告

人不服原裁定，提起抗告後，再於000年0月0日追加蔣英

華、蔣英芬、林欣柔、吳世郁、林佳育等5人為相對人（上5

人合稱追加相對人，前4人另稱蔣英華等4人，見本院卷一第

79至88頁)。查晟泰公司、鉅工公司之董事長原登記為王全

中，分別於000年0月0日、0月0日經變更登記為林岱宗，有

本院調閱之系爭公司登記案卷可憑。次查，抗告人主張鉅工

公司股東即相對人及蔣英華等4人；晟泰公司股東即蔣英敏

及蔣英華等4人，分別共同依公司法第173條之1第1項規定召

集000年0月0日之股東臨時會(下稱系爭0月0日股東臨時

會)，均決議改選林佳育、蔣英芬、林岱宗(下稱林佳育等3

人)為董事，及均改選蔣英敏為監察人。林佳育等3人再以系

爭公司董事身份於同日以董事會選任林岱宗為董事長，系爭

0月0日股東臨時會及董事會均屬違法等語，並提出系爭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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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年0月0日股東臨時會議事錄為證(見本院卷一第257至258

頁，卷二第21至24頁)。即抗告人均主張系爭0月0日股東臨

時會及董事會及其決議為違法，並均否認其效力，並就系爭

公司之新任董事及監察人，均列名為本件之相對人及追加相

對人，依前揭最高法院裁定意旨，為保障本件聲請及抗告之

系爭公司程序權，解釋上應認系爭公司以原董事長王全中為

其法定代理人代理本件聲請及抗告程序為合法。相對人爭執

系爭公司於本件聲請及抗告，未經合法代理云云，尚非可

採。　　

二、按於第二審訴之變更或追加，非經他造同意不得為之。但第

255條第1項第2款至第6款情形，不在此限；二、請求之基礎

事實同一者；三、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四、

因情事變更而以他項聲明代最初之聲明者；五、該訴訟標的

對於數人必須合一確定時，追加其原非當事人之人為當事人

者；六、訴訟進行中，於某法律關係之成立與否有爭執，而

其裁判應以該法律關係為據，並求對於被告確定其法律關係

之判決者；民事訴訟法第446條第1項、第255條第1項第2款

至6款定有明文，此項規定於抗告程序準用之，同法第495條

之1亦有規定。

　㈠抗告人於本院就其對林岱宗之原聲請，為一部變更部分(見

附表一編號3所示)：

　⒈抗告人於原法院係主張相對人以其為系爭公司董事之身份，

託詞自行於000年0月00日召集系爭董事會，並為系爭決議，

惟系爭董事會、系爭決議有諸多違法之處，抗告人已對相對

人提起訴訟，請求如附表一編號5所示(下稱系爭起訴聲明，

見本案卷第1至5、27至31頁)，為防止抗告人發生重大之損

害及避免急迫危險，爰依民事訴訟法第538條規定聲請定暫

時狀態之處分，聲明其供擔保後，相對人於本案系爭起訴聲

明之裁判確定前，不得：⑴以系爭公司董事長代表系爭公司

為法律行為、事實行為(如附表一編號1及2之甲欄所示)，⑵

向臺中市政府申請變更系爭公司之登記印鑑與變更系爭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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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記負責人即董事長王全中之變更登記(如附表一編號1及3

之甲欄所示)。

　⒉經原裁定駁回其聲請後，抗告人表示林岱宗檢附系爭董事會

議事錄向臺中市政府申辦系爭公司董事長之變更登記，已於

000年0月間獲准，因情事變更，就上述原聲請如附表一編號

1及3之甲欄部分聲明，變更為聲請林岱宗應將依上開公司變

更登記而行使系爭公司董事長職權及對外以系爭公司董事長

名義為法律行為回復原狀（如附表一編號1及3之乙欄所示，

見本院卷一第6頁；原法院卷第143至147頁)，核屬一部因情

事變更而以他項聲明代最初之聲明之情形，依前揭規定及說

明，均應准許；至於原裁定就附表一編號1及3之甲欄部分，

駁回抗告人對蔣英敏所為聲請部分，抗告人並未對蔣英敏提

起抗告，此觀之其抗告聲明第3項即明(見本院卷一第6頁)，

併此敘明。

　㈡抗告人於本院在000年0月0日具狀對相對人追加聲請，並追

加蔣英華等5人為相對人，而追加聲請如附表二之聲明部

分：　

　⒈抗告人主張相對人及蔣英華等4人自稱為召集股東(鉅工公司

部分之召集股東為上6人，晟泰公司部分之召集股東為蔣英

敏及蔣英華等4人，共5人)，以原董事任期已屆滿、監察人

任期即將屆滿為由，召開系爭5月9日股東臨時會改選董事及

監察人，並選任林佳育等3人為董事及蔣英敏為監察人（見

本院卷二第21至24頁之臨時股東會議事錄），並於同日召集

000年度改選後第1次董事會，選任相對人林岱宗為董事長

（下合稱系爭5月9日股東臨時會及董事會）。抗告人已在本

案於000年0月0日追加起訴，請求確認系爭0月0日股東臨時

會及董事會不成立、不存在、決議無效、上開股東臨時會決

議撤銷等追加起訴聲明(如附表二編號10所示)，進而於本件

追加聲請如附表二編號1至8所示聲明（合稱系爭追加聲請，

見本院卷一第80至81頁）等語。　

　⒉惟查，抗告人對相對人及追加相對人所為系爭追加聲請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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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涉及系爭0月0日股東臨時會及董事會決議之成立與否及

其效力如何之問題，與原聲請係有關000年0月00日之系爭董

事會及系爭決議之事實內容，均不相同，與原聲請之相關證

據資料無法共用，並非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之情形，核與民

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至第6款所定得追加之情形均不

符合。況蔣英華等5人並非原聲請之相對人，抗告人於本院

二審追加其5人為相對人，亦影響其5人之審級利益，故抗告

人於本院所為如附表二之系爭追加聲請，與法不合，無從准

許，應予駁回。

貳、抗告人聲請及抗告意旨略以：因000年0月00日之系爭董事會

不成立、系爭決議不成立、無效，伊已對相對人提起本案訴

訟，為免日後即便伊本案訴訟勝訴，亦將因系爭公司負責人

即董事長變更登記而使系爭公司產生原不應負擔之納稅義

務、撤回現正進行之各訴訟起訴、不作為、不應訴或其他不

利公司之訴訟行為，或各項不利於公司營運之舉措，或使系

爭公司負擔對第三人之責任、或使公司商譽受重大貶損等嗣

後不能以金錢賠償回復等之重大損害，及使王全中受有重大

損害，有聲請本件定暫時狀態處分之必要。爰聲明願供擔

保，為如附表一編號1至3之甲欄所示定暫時狀態處分之聲

請。經原裁定駁回抗告人聲請，抗告人為一部抗告，及一部

變更聲請，於本院請求廢棄原裁定，並願供擔保請准為如附

表一編號1至3之乙欄所示一部變更後之定暫時狀態假處分等

語。　　　

參、相對人陳述意旨略以：系爭000年0月00日董事會及系爭決議

均合法，並無何無效或不成立之情事。林岱宗既經系爭公司

合法董事會之合法決議選任為董事長，本即有向主管機關臺

中市政府辦理負責人變更之必要，並因王全中拒絕交付公司

印鑑章、資料、發票、帳戶等，而自有變更公司印鑑章、稅

籍負責人、帳戶負責人之必要；且系爭公司負責人既已辦理

變更登記完畢，王全中依法自不得再以董事長之身分對外代

表公司。林岱宗擔任系爭公司董事長期間並無重大失職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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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亦無損害公司及股東權益。抗告人所舉各項事證，均難

認其已釋明本件有防止發生重大之損害或避免急迫之危險，

或有其他相類之情形而有必要定暫時狀態處分之原因及必要

性存在等語。　　

肆、按於爭執之法律關係，為防止發生重大之損害或避免急迫之

危險或有其他相類之情形而有必要時，得聲請為定暫時狀態

之處分。前項裁定，以其本案訴訟能確定該爭執之法律關係

者為限，民事訴訟法第538條第1項、第2項固有明文。然定

暫時狀態處分之聲請，應表明其請求之原因及其原因事實、

定暫時狀態之原因，並均應釋明之，此觀同法第538條之4準

用第533條，再準用第525條第1項第2款、3款，第526條第1

項規定即明。若聲請人就其請求之原因及其原因事實、定暫

時狀態之原因，有任何一項未予釋明，法院即不能為命供擔

保後准許假處分之裁定（最高法院101年度台抗字第1057號

裁定意旨參照）。所謂釋明，乃當事人提出之證據雖未能使

法院達於確信之程度，但可使法院得較薄弱之心證，信其主

張之事實大致如此。所謂定暫時狀態之必要，即保全必要

性，係指為防止發生重大損害，或為避免急迫之危險，或有

其它相類似之情形發生必須加以制止而言。然損害是否重

大、危險是否急迫或是否有其他相類之情形，應釋明至何種

程度，始得以擔保金補足其釋明，應就具體個案，透過權衡

理論及比例原則確認之，亦即法院須就聲請人因許可假處分

所能獲得之利益、其因不許可假處分所可能發生之損害、相

對人因假處分之許可所可能蒙受之不利益，及其他利害關係

人之利益或法秩序之安定、和平等公益加以比較衡量。所稱

防止發生重大之損害，通常係指如使聲請人繼續忍受至本案

判決時止，其所受之痛苦或不利益顯屬過苛。其重大與否，

須視聲請人因定暫時狀態處分所應獲得之利益或防免之損害

是否逾相對人因該處分所蒙受之不利益或損害而定。聲請人

因處分所應獲之利益或防免之損害大於相對人因該處分所受

之不利益或損害，始得謂為重大而具有保全之必要性（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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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101年度台抗字第497號裁定意旨參照）。在涉及公司經

營權之爭執事件，尤應深化聲請人之釋明責任。如聲請人主

張股東會決議選任之董事有瑕疵，為避免違法產生之董事行

使職權，損害公司及股東權益，而聲請禁止董事行使職權，

聲請人即應釋明該董事就公司經營有重大失職情事，否則即

難認就保全必要性已為釋明，而有定暫時狀態處分之必要

（最高法院112年度台抗字第874號裁定意旨參照）。又定暫

時狀態處分之程序，非在確定私權，當事人就爭執之法律關

係所主張之實體上理由，乃屬本案有無理由之問題，非此程

序所能審酌（最高法院110年度台抗字第263號裁定意旨參

照）。

伍、經查：

一、關於爭執之法律關係部分：

　　抗告人主張系爭公司董事長原為王全中，嗣經相對人召集之

000年0月00日董事會以系爭決議解任董事長王全中，並另改

選林岱宗為董事長，其已對相對人提起確認董事會不成立等

本案訴訟等事實，業據其提出聲明異議陳述暨陳情書、存證

信函、系爭董事會議事錄及簽到表、臺中市政府000年0月00

日覆函等為證（見原法院卷第13至14、27至34、39至40、45

至48頁），並經調閱本案訴訟卷宗參酌，固堪認抗告人已釋

明其對相對人所為本件定暫時狀態假處分之請求。　　

二、關於本件聲請定暫時狀態處分之原因，即保全必要性部分：

　㈠抗告人主張林岱宗依據不成立之系爭決議而申辦董事長變更

登記，臺中市政府竟違法核准，林岱宗進而憑以變更系爭公

司銀行帳戶之公司負責人、公司印鑑章、補發存摺與提款卡

及變更系爭公司稅籍登記、統一發票購買證之負責人（見原

法院卷第149至150頁之財政部中區國稅局臺中分局000年0月

00日函），上揭由系爭公司原負責人王全中維持系爭公司營

運諸多現狀變更，業已影響公司向稅捐單位購買發票及申報

稅捐事務，亦影響自公司銀行存款扣繳水電費、員工勞保

費、員工健保費、公司所在地之臺中產業園區管理費等每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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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繳各項費用之支付、公司財務調度及各項契約後續履行，

林岱宗甚至可能代表系爭公司向公用事業申請停止公司現使

用之水、電、網路與電信而影響公司營運現狀。伊已就上開

違法變更登記提起行政爭訟並聲請停止執行等（見原法院卷

第151至160頁之行政訴訟起訴暨定暫時狀態假處分聲請狀節

本、行政訴訟陳報暨聲請狀節本、訴願書、臺中市政府000

年0月00日函、行政訴訟停止執行聲請狀節本），為免影響

系爭公司營運現狀，有為定暫時狀態之法律上利益等語。惟

相對人辯以：系爭000年0月00日董事會及系爭決議均合法，

並無何無效或不成立之情事。林岱宗既經系爭公司合法董事

會之合法決議選任為董事長，本即有向主管機關臺中市政府

辦理負責人變更之必要，並因王全中拒絕交付公司印鑑章、

資料、發票、帳戶等，而自有變更公司印鑑章、稅籍負責

人、帳戶負責人之必要；且系爭公司負責人既已辦理變更登

記完畢，王全中依法自不得再以董事長之身分對外代表公

司。林岱宗擔任系爭公司董事長期間並無重大失職情事，亦

無損害公司及股東權益等語。查林岱宗既經選任為系爭公司

董事長，本即得依法申請主管機關核准變更登記為公司負責

人，且其辦理變更公司帳戶、稅籍及統一發票購買證之負責

人及補辦存摺、提款卡等抗告人所指各該行為，均屬其基於

公司負責人身分為經營公司職權上而為行為，抗告人執此主

張相對人所為，致公司受有重大損害，尚難採取。至於林岱

宗是否有權為上開各項行為，涉系爭董事會及決議是否合法

成立有效，涉及本案之實體事項之判斷，尚非本件保全程序

所得審究，併此敘明。

　㈡抗告人雖主張系爭決議變更董事長之行為，已直接影響損害

系爭公司權益及王全中對外代表系爭公司董事長職權行使，

包括：⑴抗告人對臺中市政府函文處分提起訴願，遭經濟部

000年0月00日函通知補正公司現任代表人訴願書或說明係以

王全中自己名義提起訴願（見本院卷一第31至32頁之經濟部

000年0月00日函）；⑵抗告人與蔣曼娜等人對蔣馨鶯提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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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下稱臺中地檢署）113年度偵續字第1

1、12、13號背信案偵查中，遭蔣馨鶯之辯護人指稱王全中

已非系爭公司代表人，致無從以代表人身分表示意見或對不

起訴處分聲請再議（見本院卷一第33至34頁之臺中地檢署檢

察官113年度偵續字第11、12、13號不起訴處分書節本）；

⑶抗告人與蔣英芬對臺中市政府、財政部中區國稅局提起之

臺中高等行政法院高等行政訴訟庭（下稱中高行法院）000

年度訴字第000號有關營業事務行政訴訟中，遭法院000年0

月00日發函系爭公司，詢問代表人是否已變更、王全中有無

獲授權或委任，且不准王全中為公司代收法院詢問函文（見

本院卷一第35至38頁之中高行法院000年0月00日函及公文

封）；⑷王全中就財政部中區國稅局臺中分局對系爭公司所

為函文處分，為系爭公司繕具提出訴願書，遭財政部000年0

月00日發函通知補正代表權（見本院卷一第39至40頁之財政

部000年0月00日函）；⑸於○○○等以王全中為鉅工公司法

定代理人而對鉅工公司提起之本院000年度重上字第000號撤

銷股東會決議等訴訟，因代表權問題，遭本院於000年0月00

日發函通知需就鉅工公司有無承受訴訟事由進行攻防（見本

院卷一第41頁之本院114年3月20日函）等語。惟查，抗告人

所陳上開各節，均係涉及系爭公司合法法定代理人之認定，

尚不足釋明林岱宗就公司經營有何重大失職情事，或本件聲

請有防止抗告人發生重大損害或急迫危險之必要性。　 

　㈢抗告人又以林岱宗非法辦理系爭公司之變更登記後，即向法

院聲明欲承受系爭公司之訴訟，進而為下列違法之訴訟行

為：如⑴撤回公司為原告之訴訟（臺中地院000年度重訴字

第000號、000年度重訴字第00號）；⑵撤回鉅工公司為反訴

原告之反訴（臺中地院000年度訴字第0000號，按即發回後

之000年度訴更一字第0號)；⑶違法為晟泰公司同意原告○

○○、○○○、○○○撤回民事起訴(臺中地院000年度訴字

第000號事件)；⑷違法同意第一審敗訴之對造撤回其對晟泰

公司之上訴與撤回董事長王全中代表系爭公司所提起之附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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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訴（本院000年度上字第000號，一審為臺中地院000年度

訴字第000號，原告為晟泰公司】；⑸113年度重上字第164

號【一審為臺中地院000年度訴字第0000號，原告為鉅工公

司】）；⑹王全中於○○○、○○○、○○○以王全中為晟

泰公司法定代理人而對晟泰公司提起之臺中地院111年度訴

字第1941號撤銷股東會決議等訴訟，為晟泰公司委任法律系

畢業之員工蔣曼娜、於律師高考選試科目海商法及海洋法及

格之○○○為訴訟代理人，且為釐清相關爭議而表示不同意

○○○等逕撤回起訴，然林岱宗以其登記該公司代表人名

義，於000年0月0日言詞辯論期日當庭無故解任蔣曼娜、○

○○(合稱蔣曼娜等2人)，而表示同意○○○等撤回起訴，

損害系爭公司之訴訟權益（見本院卷二第25至36頁之考試院

考試及格證書、學士學位證書、勞保異動查詢資料、000年0

月0日言詞辯論筆錄）等語。林岱宗所為上開訴訟行為，均

怠於應作為而不作為，已嚴重損害系爭公司之訴訟權益等

語。惟相對人抗辯：系爭公司新任董事長，與王全中前以公

司代表人身分所委任之訴訟代理人即其配偶蔣曼娜、渠夫妻

之子○○○，並無信任關係，自得隨時解除委任。王全中於

擔任系爭公司董事長期間，屢屢倚仗其律師身分，以公司名

義提起諸多訴訟，有濫訴之嫌，徒費公司及司法資源。另系

爭公司因董監事任期屆滿，而經系爭0月0日股東臨時會及董

事會，改選新任董監事，王全中已非董事；且王全中並未持

股，其配偶蔣曼娜持有之股權亦僅佔極少數，如准其本件聲

請，無異使極少數股東得以此癱瘓公司整體之營運等語。經

查，王全中於職務期間係基於信任關係將訴訟委由蔣曼娜等

2人為訴訟代理人，而蔣曼娜為王全中之配偶，○○○為其2

人之子，新任董事長林岱宗與原訴訟代理人蔣曼娜等2人並

無信任關係，則尚不得以林岱宗解除委任之作為，即認其有

致抗告人受有重大損害情事。再依兩造主張及所提書證暨本

院所調相關案卷，可明本件家族公司有經營權爭執，成員間

動輒因此以自己或公司名義而生爭執股東會與董事會成立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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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及效力如何之民事訴訟、背信、偽造文書等刑案，並衍生

公司變更登記等相關行政爭訟，然此等爭訟之結論尚無定

論，林岱宗以系爭決議及系爭0月0日股東臨時會及董事會之

決議為依據，自任系爭公司負責人所為抗告人所指上開撤回

或同意撤回、或解除原由王全中為公司委任之訴訟代理人等

訴訟行為，是否合法，均涉及系爭公司之合法法定代理人之

認定，本應由各受訴訟法院依職權調查認定其效力。則抗告

人此部分主張，不能釋明相對人就公司經營有重大失職情

事，亦難認本件聲請有何防止抗告人之權益或系爭公司之營

運發生重大損害或急迫危險之必要性。  

　㈣抗告人又主張林岱宗有破壞○○市○○區○○區○路00號鉅

工公司範圍(下稱鉅工公司營業所)之大門鎖頭及毁損公司行

使出租人留置權之鉅工公司營業所設備之行為；林岱宗並將

公司經營之龍門停車場辦理停止用電、破壞自動繳費機相關

設備拆除後上鎖及辦理停業之行為，相對人上開違法侵害行

為致系爭公司不能正常營運，業已影響公司正常營運與存

續、損害公司股東與員工權益，而有重大損害及急迫危險等

語，經查：

　⒈抗告人主張林岱宗復於000年0月00日上午9時許夥同他人破

壞鉅工公司營業所電動大門上之鎖頭，侵入由蔣曼娜、王全

中所管領之鉅工公司營業所内，毀損已由鉅工公司董事長王

全中代表該公司行使出租人留置權之之監視錄影設備、照明

及計算電費等設備線路(下稱系爭設備)，損害鉅工公司權益

之行為，其已另案提起刑事案告訴(臺中地檢114年度他字第

5740、5794號，見本院卷二第12頁)等語。惟相對人抗辯上

址為鉅工公司營業地址，王全中等3人卻霸占作為私人住宅

持續居住拒不遷離，甚以公司費用繳納其一家人水費、電

費，侵害公司權益；而鉅工公司前將該營業所一部出租予中

部汽車公司，中部汽車公司無意續租且租金及押租金雙方均

收訖無誤，遂要求將其架設於上開營業所系爭設備進行點交

拆離，王全中等一家卻拒絕配合中部汽車公司進行拆離點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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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事宜等語，並提出中部汽車公司000年0月00日函文為證

(見本院卷一第287至289頁)。查該函文內容陳稱：中部汽車

公司曾於000年0月00日至鉅工公司營業所欲取回系爭設備，

惟因經營權爭議，致其無法完成設備拆離及點交事宜，因而

發函予鉅工公司要求鉅工公司返還或購回系爭設備等情。相

對人所辯，似非無據。抗告人所陳，尚不足釋明林岱宗上開

114年5月27日所為確有重大損害鉅工公司利益之情形。

　⒉抗告人並主張林岱宗將鉅工公司經營且原由蔣曼娜、王全中

管領經營之龍門停車場，向臺電公司申請拆除公司申裝之電

錶而停止供電，並切斷龍門停車場監視錄影設備與自動繳費

機之電源，於000年0月00日夥同多人至該停車場破壞毀損由

王全中、蔣曼娜所管理之該停車場自動繳費機相關設備，並

以其等自備之鎖頭將該停車場自動繳費機門上鎖。再至中區

國稅局以違法公司登記負責人辦理該停車場稅籍停業。林岱

宗上開違法作為致龍門停車場不能營業，未能收取原本每日

營業收入約2萬元等情，固提出申請停止用電表單、龍門停

車場停業公告、停車場及自動繳費機相關設備照片、發票月

結統計表、停車場租賃契約書、鉅工公司開立予中部汽車公

司之統一發票等件為證(見本院卷二第41至51、57至60頁)。

惟相對人抗辯：因為公司經改選董事長後，王全中不願繳回

公司財產，王全中已無法以鉅工公司負責人身份購買公司營

業用發票，卻仍於000年0至0月間擅自違法盜開非當期之3至

4月發票予消費者，林岱宗經通知至國稅局說明後始知上

情，在與公司股東及董事討論後，遂先行將龍門停車場辦理

停業等語，並提出000年3-4月統一發票等件為證(見本院卷

一第287至291頁)。依兩造爭執意旨及依抗告人提出之停車

場租賃契約書第2條約定(見本院卷二第57至60頁)可知，承

租人中部汽車公司與出租人鉅工公司簽訂停車場租約之租期

係自簽約日(即113年11月25日)起6個月，迄114年5月25日倘

未續約即已屆期。再佐以兩造提出之相關證據，可知抗告人

所指各節，無非係因系爭公司董事長改選是否合法，王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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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蔣曼娜是否仍有管領公司營業所及營業設備之權限，及承

租人中部汽車公司於租期屆滿(114年5月25日)未續約所生相

關爭議，則抗告人所提各項證據，尚不足以釋明相對人就公

司經營有重大失職情事。

　㈤綜上，抗告人一再指摘相對人所為係不法、違法，致公司受

有重大損害云云，無非係因爭執有關解任董事長王全中，改

選林岱宗為公司董事長身分之系爭決議合法性，然此究屬本

案之實體爭執，並非本件保全程序所得審究。依抗告人所提

證據資料，尚無法使本院對相對人就公司經營是否有重大失

職情事，其保全之必要性即如何防止發生重大之損害、損害

是否重大、危險是否急迫或是否有其他相類之情形，得到大

致為正當之薄弱心證，亦即無法釋明本件有定暫時狀態處分

之原因及必要。　

陸、從而，抗告人於原法院就附表一編號1至2之甲欄所示之聲

請，依其所提證據資料尚無法釋明本件有應定暫時狀態處分

之必要，其聲請即不應准許。原裁定駁回抗告人所為上開定

暫時狀態處分之聲請，於法並無不合。抗告意旨仍執前詞，

指摘原裁定不當，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抗告

人於本院所為上開經准許之一部變更(如附表一編號1及3之

乙欄所示)之聲請，亦無理由，應予駁回。　　　

柒、本件事證已明，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

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裁定之結果，而無逐一論駁之

必要，併此敘明。　　

捌、據上論結，本件抗告人之追加聲請，為不合法，抗告人之抗

告及一部變更聲請，均為無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6　　日

　　　　　　　　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黃綵君

　　　　　　　　　　　　　　　　　　法　官　陳宗賢

　　　　　　　　　　　　　　　　　　法　官　張瑞蘭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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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為抗告應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　　　　　 

如提起再抗告者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理由狀

（須按他造人數附具繕本）並繳納裁判費新臺幣一千五百元，同

時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關係人為代理人。

　　　　　　　　　　　　　　　　　 書記官　陳宜屏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6　　日

　　　　　　　　  

附表一：

甲 乙

編

號

抗告人於原法院聲請之聲明 抗告人於本院一部變更(林岱宗

部分)及減縮(蔣英敏部分)後之

聲明

1 抗告人以新臺幣（下同）100萬元或

同額○○○○商業銀行、○○○○

銀行定期存款單定期存單為相對人

供擔保(下稱提供系爭擔保)後，於

本案系爭起訴聲明(見編號5)裁判確

定前：

同左

2 ⑴相對人不得以系爭公司董事長代

表系爭公司為法律行為、事實行

為。

⑴同左

3 ⑵相對人不得向臺中市政府申請變

更系爭公司之登記印鑑與變更系

爭公司登記負責人即董事長王全

中之變更登記。

⑵林岱宗應將依公司變更登記而

行使系爭公司董事長職權及對

外以系爭公司董事長名義為法

律行為回復原狀。

4 原聲請之聲明出處：原法院卷第1至

2頁。

變更後聲明之出處：原法院卷第

147頁、本院卷一第5至6頁。

5 本案系爭起訴聲明：

抗告人起訴請求確認系爭000年0月00日董事會不成立、董事會決議不

成立、無效，以及相對人不得依據非法召集上開不成立之董事會或不

成立、無效董事會決議行使系爭公司董事長職權及對外以系爭公司董

事長名義為法律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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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出處：見000年度補字第000號卷第1至5、第27至31頁)。

甲 乙

編

號

抗告人於本院追加聲請之聲明(即系爭追加聲請) 聲請之對象

1 抗告人提供系爭擔保後，於本案系爭起訴聲明及000年0

月0日追加起訴聲明(下稱系爭追加本案，見編號00)裁

判確定前或相對人及追加相對人提出鉅工公司合法發行

實體記名股票表彰相對人及追加相對人確為鉅工公司記

名股東前：

相對人及追加相

對人

2 ⑴林岱宗不得依據系爭追加本案行使系爭公司股東權

及董事、董事長職權。

相對人林岱宗

3 ⑵林佳育不得依據系爭追加本案行使系爭公司董事職

權。

追加相對人林佳

育

4 ⑶蔣英芬不得依據系爭追加本案行使系爭公司股東權

及董事職權。

追加相對人蔣英

芬

5 ⑷蔣英敏不得依據系爭追加本案行使系爭公司股東權

及監察人職權。

相對人蔣英敏

6 ⑸蔣英華、吳世郁、林欣柔不得行使系爭公司股東

權。

追加相對人蔣英

華、吳世郁、林

欣柔

7 ⑹系爭公司董事及董事長職權暫由原登記董事及董事

長王全中行使，董事職權暫由蔣英敏、林岱宗行使、

監察人職權暫由蔣英芬行使。

相對人及追加相

對人 

8 ⑺林岱宗、林佳育、蔣英芬、蔣英敏應向上開董事長

王全中報告其依系爭公司000年度第1 次股東臨時會

及董事會之董事、董事長、監察人名義行使上開公司

董事、董事長、監察人職權之作為、不作為及收取金

錢、孳息、銀行存摺、文件及物品詳情，並應將所收

取之金錢、孳息、銀行存摺、文件及物品返還抗告人

系爭公司由代表人王全中收領。

相對人林岱宗、

蔣英敏、追加相

對人林佳育、蔣

英芬

9 系爭追加聲請之聲明出處：本院卷一第80至81頁

10 000年0月0日追加起訴聲明(即系爭追加本案)：

確認相對人與鉅工公司間不存在閉鎖性股份有限公司股東權之法律關係、

持以行使據以主張據以主張鉅工公司股東權之股東名冊非鉅工公司真正股

東名薄、000年0月0日鉅工公司114年度第1次股東臨時會、董事會，暨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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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晟泰公司114年度第1次股東臨時會、董事會不成立、不存在、決議無

政、上開股東臨時會決議撤銷等案，上開000年0月0日會議及其議事錄，

合稱系爭決議)。

(出處：見本院卷一第8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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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抗字第215號
抗  告  人  鉅工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晟泰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兼  共  同
法定代理人  王全中  


相  對  人  林岱宗  
訴訟代理人  陳鶴儀律師
            王聰儒律師
相  對  人  蔣英敏  
追      加
相  對  人  蔣英華  
            林佳育  
            蔣英芬  


            吳世郁  


            林欣柔  
上列抗告人因與相對人等間定暫時狀態之處分事件，對於中華民國114年3月20日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4年度全字第30號裁定，提起抗告，並為一部變更及追加聲請，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及變更、追加之聲請均駁回。
抗告（含追加、變更之聲請部分）訴訟費用，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壹、程序方面：
一、本件抗告人所為聲請及抗告應已合法代理：
　㈠按法人因改選董事事宜，對新任董事之資格有所爭執而提起確認法人與新任董事間委任關係不存在之訴，既非法所不許，而新任董事已被列名為被告，自無代表法人之權限；如新任董事全體均被列名為被告時，在解釋上應認法人仍得以原任董事為其法定代理人提起訴訟，始足以保障該法人得循訴訟途徑以解決紛爭之權利（最高法院112年度台抗字第400號民事裁定意旨參照）。
　㈡相對人雖以王全中已非鉅工國際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鉅工公司)、晟泰國際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晟泰公司，上2公司合稱系爭公司）之負責人，其以系爭公司代表人身分為系爭公司提起本件聲請及抗告，與公司法第213條規定不符，並非適法等語。經查，抗告人係爭執相對人林岱宗、蔣英敏2人(分稱姓名，合稱相對人)於民國114年2月11日以系爭公司之董事會(下稱系爭董事會)決議解任董事長王全中，改選林岱宗為董事長(下稱系爭決議)，而起訴請求系爭董事會不成立、系爭決議不成立、無效，及相對人不得依據系爭決議行使 系爭公司董事長職權及對外以董事長名義為法律行為等(見114年度補字第452號【下稱本案】卷第1至5、27至31頁)。並於原法院聲請本件定暫時狀態之處分。經原裁定駁回，抗告人不服原裁定，提起抗告後，再於000年0月0日追加蔣英華、蔣英芬、林欣柔、吳世郁、林佳育等5人為相對人（上5人合稱追加相對人，前4人另稱蔣英華等4人，見本院卷一第79至88頁)。查晟泰公司、鉅工公司之董事長原登記為王全中，分別於000年0月0日、0月0日經變更登記為林岱宗，有本院調閱之系爭公司登記案卷可憑。次查，抗告人主張鉅工公司股東即相對人及蔣英華等4人；晟泰公司股東即蔣英敏及蔣英華等4人，分別共同依公司法第173條之1第1項規定召集000年0月0日之股東臨時會(下稱系爭0月0日股東臨時會)，均決議改選林佳育、蔣英芬、林岱宗(下稱林佳育等3人)為董事，及均改選蔣英敏為監察人。林佳育等3人再以系爭公司董事身份於同日以董事會選任林岱宗為董事長，系爭0月0日股東臨時會及董事會均屬違法等語，並提出系爭公司000年0月0日股東臨時會議事錄為證(見本院卷一第257至258頁，卷二第21至24頁)。即抗告人均主張系爭0月0日股東臨時會及董事會及其決議為違法，並均否認其效力，並就系爭公司之新任董事及監察人，均列名為本件之相對人及追加相對人，依前揭最高法院裁定意旨，為保障本件聲請及抗告之系爭公司程序權，解釋上應認系爭公司以原董事長王全中為其法定代理人代理本件聲請及抗告程序為合法。相對人爭執系爭公司於本件聲請及抗告，未經合法代理云云，尚非可採。　　
二、按於第二審訴之變更或追加，非經他造同意不得為之。但第255條第1項第2款至第6款情形，不在此限；二、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三、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四、因情事變更而以他項聲明代最初之聲明者；五、該訴訟標的對於數人必須合一確定時，追加其原非當事人之人為當事人者；六、訴訟進行中，於某法律關係之成立與否有爭執，而其裁判應以該法律關係為據，並求對於被告確定其法律關係之判決者；民事訴訟法第446條第1項、第255條第1項第2款至6款定有明文，此項規定於抗告程序準用之，同法第495條之1亦有規定。
　㈠抗告人於本院就其對林岱宗之原聲請，為一部變更部分(見附表一編號3所示)：

　⒈抗告人於原法院係主張相對人以其為系爭公司董事之身份，託詞自行於000年0月00日召集系爭董事會，並為系爭決議，惟系爭董事會、系爭決議有諸多違法之處，抗告人已對相對人提起訴訟，請求如附表一編號5所示(下稱系爭起訴聲明，見本案卷第1至5、27至31頁)，為防止抗告人發生重大之損害及避免急迫危險，爰依民事訴訟法第538條規定聲請定暫時狀態之處分，聲明其供擔保後，相對人於本案系爭起訴聲明之裁判確定前，不得：⑴以系爭公司董事長代表系爭公司為法律行為、事實行為(如附表一編號1及2之甲欄所示)，⑵向臺中市政府申請變更系爭公司之登記印鑑與變更系爭公司登記負責人即董事長王全中之變更登記(如附表一編號1及3之甲欄所示)。
　⒉經原裁定駁回其聲請後，抗告人表示林岱宗檢附系爭董事會議事錄向臺中市政府申辦系爭公司董事長之變更登記，已於000年0月間獲准，因情事變更，就上述原聲請如附表一編號1及3之甲欄部分聲明，變更為聲請林岱宗應將依上開公司變更登記而行使系爭公司董事長職權及對外以系爭公司董事長名義為法律行為回復原狀（如附表一編號1及3之乙欄所示，見本院卷一第6頁；原法院卷第143至147頁)，核屬一部因情事變更而以他項聲明代最初之聲明之情形，依前揭規定及說明，均應准許；至於原裁定就附表一編號1及3之甲欄部分，駁回抗告人對蔣英敏所為聲請部分，抗告人並未對蔣英敏提起抗告，此觀之其抗告聲明第3項即明(見本院卷一第6頁)，併此敘明。
　㈡抗告人於本院在000年0月0日具狀對相對人追加聲請，並追加蔣英華等5人為相對人，而追加聲請如附表二之聲明部分：　
　⒈抗告人主張相對人及蔣英華等4人自稱為召集股東(鉅工公司部分之召集股東為上6人，晟泰公司部分之召集股東為蔣英敏及蔣英華等4人，共5人)，以原董事任期已屆滿、監察人任期即將屆滿為由，召開系爭5月9日股東臨時會改選董事及監察人，並選任林佳育等3人為董事及蔣英敏為監察人（見本院卷二第21至24頁之臨時股東會議事錄），並於同日召集000年度改選後第1次董事會，選任相對人林岱宗為董事長（下合稱系爭5月9日股東臨時會及董事會）。抗告人已在本案於000年0月0日追加起訴，請求確認系爭0月0日股東臨時會及董事會不成立、不存在、決議無效、上開股東臨時會決議撤銷等追加起訴聲明(如附表二編號10所示)，進而於本件追加聲請如附表二編號1至8所示聲明（合稱系爭追加聲請，見本院卷一第80至81頁）等語。　
　⒉惟查，抗告人對相對人及追加相對人所為系爭追加聲請部分，涉及系爭0月0日股東臨時會及董事會決議之成立與否及其效力如何之問題，與原聲請係有關000年0月00日之系爭董事會及系爭決議之事實內容，均不相同，與原聲請之相關證據資料無法共用，並非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之情形，核與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至第6款所定得追加之情形均不符合。況蔣英華等5人並非原聲請之相對人，抗告人於本院二審追加其5人為相對人，亦影響其5人之審級利益，故抗告人於本院所為如附表二之系爭追加聲請，與法不合，無從准許，應予駁回。
貳、抗告人聲請及抗告意旨略以：因000年0月00日之系爭董事會不成立、系爭決議不成立、無效，伊已對相對人提起本案訴訟，為免日後即便伊本案訴訟勝訴，亦將因系爭公司負責人即董事長變更登記而使系爭公司產生原不應負擔之納稅義務、撤回現正進行之各訴訟起訴、不作為、不應訴或其他不利公司之訴訟行為，或各項不利於公司營運之舉措，或使系爭公司負擔對第三人之責任、或使公司商譽受重大貶損等嗣後不能以金錢賠償回復等之重大損害，及使王全中受有重大損害，有聲請本件定暫時狀態處分之必要。爰聲明願供擔保，為如附表一編號1至3之甲欄所示定暫時狀態處分之聲請。經原裁定駁回抗告人聲請，抗告人為一部抗告，及一部變更聲請，於本院請求廢棄原裁定，並願供擔保請准為如附表一編號1至3之乙欄所示一部變更後之定暫時狀態假處分等語。　　　
參、相對人陳述意旨略以：系爭000年0月00日董事會及系爭決議均合法，並無何無效或不成立之情事。林岱宗既經系爭公司合法董事會之合法決議選任為董事長，本即有向主管機關臺中市政府辦理負責人變更之必要，並因王全中拒絕交付公司印鑑章、資料、發票、帳戶等，而自有變更公司印鑑章、稅籍負責人、帳戶負責人之必要；且系爭公司負責人既已辦理變更登記完畢，王全中依法自不得再以董事長之身分對外代表公司。林岱宗擔任系爭公司董事長期間並無重大失職情事，亦無損害公司及股東權益。抗告人所舉各項事證，均難認其已釋明本件有防止發生重大之損害或避免急迫之危險，或有其他相類之情形而有必要定暫時狀態處分之原因及必要性存在等語。　　
肆、按於爭執之法律關係，為防止發生重大之損害或避免急迫之危險或有其他相類之情形而有必要時，得聲請為定暫時狀態之處分。前項裁定，以其本案訴訟能確定該爭執之法律關係者為限，民事訴訟法第538條第1項、第2項固有明文。然定暫時狀態處分之聲請，應表明其請求之原因及其原因事實、定暫時狀態之原因，並均應釋明之，此觀同法第538條之4準用第533條，再準用第525條第1項第2款、3款，第526條第1項規定即明。若聲請人就其請求之原因及其原因事實、定暫時狀態之原因，有任何一項未予釋明，法院即不能為命供擔保後准許假處分之裁定（最高法院101年度台抗字第1057號裁定意旨參照）。所謂釋明，乃當事人提出之證據雖未能使法院達於確信之程度，但可使法院得較薄弱之心證，信其主張之事實大致如此。所謂定暫時狀態之必要，即保全必要性，係指為防止發生重大損害，或為避免急迫之危險，或有其它相類似之情形發生必須加以制止而言。然損害是否重大、危險是否急迫或是否有其他相類之情形，應釋明至何種程度，始得以擔保金補足其釋明，應就具體個案，透過權衡理論及比例原則確認之，亦即法院須就聲請人因許可假處分所能獲得之利益、其因不許可假處分所可能發生之損害、相對人因假處分之許可所可能蒙受之不利益，及其他利害關係人之利益或法秩序之安定、和平等公益加以比較衡量。所稱防止發生重大之損害，通常係指如使聲請人繼續忍受至本案判決時止，其所受之痛苦或不利益顯屬過苛。其重大與否，須視聲請人因定暫時狀態處分所應獲得之利益或防免之損害是否逾相對人因該處分所蒙受之不利益或損害而定。聲請人因處分所應獲之利益或防免之損害大於相對人因該處分所受之不利益或損害，始得謂為重大而具有保全之必要性（最高法院101年度台抗字第497號裁定意旨參照）。在涉及公司經營權之爭執事件，尤應深化聲請人之釋明責任。如聲請人主張股東會決議選任之董事有瑕疵，為避免違法產生之董事行使職權，損害公司及股東權益，而聲請禁止董事行使職權，聲請人即應釋明該董事就公司經營有重大失職情事，否則即難認就保全必要性已為釋明，而有定暫時狀態處分之必要（最高法院112年度台抗字第874號裁定意旨參照）。又定暫時狀態處分之程序，非在確定私權，當事人就爭執之法律關係所主張之實體上理由，乃屬本案有無理由之問題，非此程序所能審酌（最高法院110年度台抗字第263號裁定意旨參照）。
伍、經查：
一、關於爭執之法律關係部分：
　　抗告人主張系爭公司董事長原為王全中，嗣經相對人召集之000年0月00日董事會以系爭決議解任董事長王全中，並另改選林岱宗為董事長，其已對相對人提起確認董事會不成立等本案訴訟等事實，業據其提出聲明異議陳述暨陳情書、存證信函、系爭董事會議事錄及簽到表、臺中市政府000年0月00日覆函等為證（見原法院卷第13至14、27至34、39至40、45至48頁），並經調閱本案訴訟卷宗參酌，固堪認抗告人已釋明其對相對人所為本件定暫時狀態假處分之請求。　　
二、關於本件聲請定暫時狀態處分之原因，即保全必要性部分：
　㈠抗告人主張林岱宗依據不成立之系爭決議而申辦董事長變更登記，臺中市政府竟違法核准，林岱宗進而憑以變更系爭公司銀行帳戶之公司負責人、公司印鑑章、補發存摺與提款卡及變更系爭公司稅籍登記、統一發票購買證之負責人（見原法院卷第149至150頁之財政部中區國稅局臺中分局000年0月00日函），上揭由系爭公司原負責人王全中維持系爭公司營運諸多現狀變更，業已影響公司向稅捐單位購買發票及申報稅捐事務，亦影響自公司銀行存款扣繳水電費、員工勞保費、員工健保費、公司所在地之臺中產業園區管理費等每期應繳各項費用之支付、公司財務調度及各項契約後續履行，林岱宗甚至可能代表系爭公司向公用事業申請停止公司現使用之水、電、網路與電信而影響公司營運現狀。伊已就上開違法變更登記提起行政爭訟並聲請停止執行等（見原法院卷第151至160頁之行政訴訟起訴暨定暫時狀態假處分聲請狀節本、行政訴訟陳報暨聲請狀節本、訴願書、臺中市政府000年0月00日函、行政訴訟停止執行聲請狀節本），為免影響系爭公司營運現狀，有為定暫時狀態之法律上利益等語。惟相對人辯以：系爭000年0月00日董事會及系爭決議均合法，並無何無效或不成立之情事。林岱宗既經系爭公司合法董事會之合法決議選任為董事長，本即有向主管機關臺中市政府辦理負責人變更之必要，並因王全中拒絕交付公司印鑑章、資料、發票、帳戶等，而自有變更公司印鑑章、稅籍負責人、帳戶負責人之必要；且系爭公司負責人既已辦理變更登記完畢，王全中依法自不得再以董事長之身分對外代表公司。林岱宗擔任系爭公司董事長期間並無重大失職情事，亦無損害公司及股東權益等語。查林岱宗既經選任為系爭公司董事長，本即得依法申請主管機關核准變更登記為公司負責人，且其辦理變更公司帳戶、稅籍及統一發票購買證之負責人及補辦存摺、提款卡等抗告人所指各該行為，均屬其基於公司負責人身分為經營公司職權上而為行為，抗告人執此主張相對人所為，致公司受有重大損害，尚難採取。至於林岱宗是否有權為上開各項行為，涉系爭董事會及決議是否合法成立有效，涉及本案之實體事項之判斷，尚非本件保全程序所得審究，併此敘明。
　㈡抗告人雖主張系爭決議變更董事長之行為，已直接影響損害系爭公司權益及王全中對外代表系爭公司董事長職權行使，包括：⑴抗告人對臺中市政府函文處分提起訴願，遭經濟部000年0月00日函通知補正公司現任代表人訴願書或說明係以王全中自己名義提起訴願（見本院卷一第31至32頁之經濟部000年0月00日函）；⑵抗告人與蔣曼娜等人對蔣馨鶯提出之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下稱臺中地檢署）113年度偵續字第11、12、13號背信案偵查中，遭蔣馨鶯之辯護人指稱王全中已非系爭公司代表人，致無從以代表人身分表示意見或對不起訴處分聲請再議（見本院卷一第33至34頁之臺中地檢署檢察官113年度偵續字第11、12、13號不起訴處分書節本）；⑶抗告人與蔣英芬對臺中市政府、財政部中區國稅局提起之臺中高等行政法院高等行政訴訟庭（下稱中高行法院）000年度訴字第000號有關營業事務行政訴訟中，遭法院000年0月00日發函系爭公司，詢問代表人是否已變更、王全中有無獲授權或委任，且不准王全中為公司代收法院詢問函文（見本院卷一第35至38頁之中高行法院000年0月00日函及公文封）；⑷王全中就財政部中區國稅局臺中分局對系爭公司所為函文處分，為系爭公司繕具提出訴願書，遭財政部000年0月00日發函通知補正代表權（見本院卷一第39至40頁之財政部000年0月00日函）；⑸於○○○等以王全中為鉅工公司法定代理人而對鉅工公司提起之本院000年度重上字第000號撤銷股東會決議等訴訟，因代表權問題，遭本院於000年0月00日發函通知需就鉅工公司有無承受訴訟事由進行攻防（見本院卷一第41頁之本院114年3月20日函）等語。惟查，抗告人所陳上開各節，均係涉及系爭公司合法法定代理人之認定，尚不足釋明林岱宗就公司經營有何重大失職情事，或本件聲請有防止抗告人發生重大損害或急迫危險之必要性。　 
　㈢抗告人又以林岱宗非法辦理系爭公司之變更登記後，即向法院聲明欲承受系爭公司之訴訟，進而為下列違法之訴訟行為：如⑴撤回公司為原告之訴訟（臺中地院000年度重訴字第000號、000年度重訴字第00號）；⑵撤回鉅工公司為反訴原告之反訴（臺中地院000年度訴字第0000號，按即發回後之000年度訴更一字第0號)；⑶違法為晟泰公司同意原告○○○、○○○、○○○撤回民事起訴(臺中地院000年度訴字第000號事件)；⑷違法同意第一審敗訴之對造撤回其對晟泰公司之上訴與撤回董事長王全中代表系爭公司所提起之附帶上訴（本院000年度上字第000號，一審為臺中地院000年度訴字第000號，原告為晟泰公司】；⑸113年度重上字第164號【一審為臺中地院000年度訴字第0000號，原告為鉅工公司】）；⑹王全中於○○○、○○○、○○○以王全中為晟泰公司法定代理人而對晟泰公司提起之臺中地院111年度訴字第1941號撤銷股東會決議等訴訟，為晟泰公司委任法律系畢業之員工蔣曼娜、於律師高考選試科目海商法及海洋法及格之○○○為訴訟代理人，且為釐清相關爭議而表示不同意○○○等逕撤回起訴，然林岱宗以其登記該公司代表人名義，於000年0月0日言詞辯論期日當庭無故解任蔣曼娜、○○○(合稱蔣曼娜等2人)，而表示同意○○○等撤回起訴，損害系爭公司之訴訟權益（見本院卷二第25至36頁之考試院考試及格證書、學士學位證書、勞保異動查詢資料、000年0月0日言詞辯論筆錄）等語。林岱宗所為上開訴訟行為，均怠於應作為而不作為，已嚴重損害系爭公司之訴訟權益等語。惟相對人抗辯：系爭公司新任董事長，與王全中前以公司代表人身分所委任之訴訟代理人即其配偶蔣曼娜、渠夫妻之子○○○，並無信任關係，自得隨時解除委任。王全中於擔任系爭公司董事長期間，屢屢倚仗其律師身分，以公司名義提起諸多訴訟，有濫訴之嫌，徒費公司及司法資源。另系爭公司因董監事任期屆滿，而經系爭0月0日股東臨時會及董事會，改選新任董監事，王全中已非董事；且王全中並未持股，其配偶蔣曼娜持有之股權亦僅佔極少數，如准其本件聲請，無異使極少數股東得以此癱瘓公司整體之營運等語。經查，王全中於職務期間係基於信任關係將訴訟委由蔣曼娜等2人為訴訟代理人，而蔣曼娜為王全中之配偶，○○○為其2人之子，新任董事長林岱宗與原訴訟代理人蔣曼娜等2人並無信任關係，則尚不得以林岱宗解除委任之作為，即認其有致抗告人受有重大損害情事。再依兩造主張及所提書證暨本院所調相關案卷，可明本件家族公司有經營權爭執，成員間動輒因此以自己或公司名義而生爭執股東會與董事會成立與否及效力如何之民事訴訟、背信、偽造文書等刑案，並衍生公司變更登記等相關行政爭訟，然此等爭訟之結論尚無定論，林岱宗以系爭決議及系爭0月0日股東臨時會及董事會之決議為依據，自任系爭公司負責人所為抗告人所指上開撤回或同意撤回、或解除原由王全中為公司委任之訴訟代理人等訴訟行為，是否合法，均涉及系爭公司之合法法定代理人之認定，本應由各受訴訟法院依職權調查認定其效力。則抗告人此部分主張，不能釋明相對人就公司經營有重大失職情事，亦難認本件聲請有何防止抗告人之權益或系爭公司之營運發生重大損害或急迫危險之必要性。  
　㈣抗告人又主張林岱宗有破壞○○市○○區○○區○路00號鉅工公司範圍(下稱鉅工公司營業所)之大門鎖頭及毁損公司行使出租人留置權之鉅工公司營業所設備之行為；林岱宗並將公司經營之龍門停車場辦理停止用電、破壞自動繳費機相關設備拆除後上鎖及辦理停業之行為，相對人上開違法侵害行為致系爭公司不能正常營運，業已影響公司正常營運與存續、損害公司股東與員工權益，而有重大損害及急迫危險等語，經查：
　⒈抗告人主張林岱宗復於000年0月00日上午9時許夥同他人破壞鉅工公司營業所電動大門上之鎖頭，侵入由蔣曼娜、王全中所管領之鉅工公司營業所内，毀損已由鉅工公司董事長王全中代表該公司行使出租人留置權之之監視錄影設備、照明及計算電費等設備線路(下稱系爭設備)，損害鉅工公司權益之行為，其已另案提起刑事案告訴(臺中地檢114年度他字第5740、5794號，見本院卷二第12頁)等語。惟相對人抗辯上址為鉅工公司營業地址，王全中等3人卻霸占作為私人住宅持續居住拒不遷離，甚以公司費用繳納其一家人水費、電費，侵害公司權益；而鉅工公司前將該營業所一部出租予中部汽車公司，中部汽車公司無意續租且租金及押租金雙方均收訖無誤，遂要求將其架設於上開營業所系爭設備進行點交拆離，王全中等一家卻拒絕配合中部汽車公司進行拆離點交等事宜等語，並提出中部汽車公司000年0月00日函文為證(見本院卷一第287至289頁)。查該函文內容陳稱：中部汽車公司曾於000年0月00日至鉅工公司營業所欲取回系爭設備，惟因經營權爭議，致其無法完成設備拆離及點交事宜，因而發函予鉅工公司要求鉅工公司返還或購回系爭設備等情。相對人所辯，似非無據。抗告人所陳，尚不足釋明林岱宗上開114年5月27日所為確有重大損害鉅工公司利益之情形。
　⒉抗告人並主張林岱宗將鉅工公司經營且原由蔣曼娜、王全中管領經營之龍門停車場，向臺電公司申請拆除公司申裝之電錶而停止供電，並切斷龍門停車場監視錄影設備與自動繳費機之電源，於000年0月00日夥同多人至該停車場破壞毀損由王全中、蔣曼娜所管理之該停車場自動繳費機相關設備，並以其等自備之鎖頭將該停車場自動繳費機門上鎖。再至中區國稅局以違法公司登記負責人辦理該停車場稅籍停業。林岱宗上開違法作為致龍門停車場不能營業，未能收取原本每日營業收入約2萬元等情，固提出申請停止用電表單、龍門停車場停業公告、停車場及自動繳費機相關設備照片、發票月結統計表、停車場租賃契約書、鉅工公司開立予中部汽車公司之統一發票等件為證(見本院卷二第41至51、57至60頁)。惟相對人抗辯：因為公司經改選董事長後，王全中不願繳回公司財產，王全中已無法以鉅工公司負責人身份購買公司營業用發票，卻仍於000年0至0月間擅自違法盜開非當期之3至4月發票予消費者，林岱宗經通知至國稅局說明後始知上情，在與公司股東及董事討論後，遂先行將龍門停車場辦理停業等語，並提出000年3-4月統一發票等件為證(見本院卷一第287至291頁)。依兩造爭執意旨及依抗告人提出之停車場租賃契約書第2條約定(見本院卷二第57至60頁)可知，承租人中部汽車公司與出租人鉅工公司簽訂停車場租約之租期係自簽約日(即113年11月25日)起6個月，迄114年5月25日倘未續約即已屆期。再佐以兩造提出之相關證據，可知抗告人所指各節，無非係因系爭公司董事長改選是否合法，王全中及蔣曼娜是否仍有管領公司營業所及營業設備之權限，及承租人中部汽車公司於租期屆滿(114年5月25日)未續約所生相關爭議，則抗告人所提各項證據，尚不足以釋明相對人就公司經營有重大失職情事。
　㈤綜上，抗告人一再指摘相對人所為係不法、違法，致公司受有重大損害云云，無非係因爭執有關解任董事長王全中，改選林岱宗為公司董事長身分之系爭決議合法性，然此究屬本案之實體爭執，並非本件保全程序所得審究。依抗告人所提證據資料，尚無法使本院對相對人就公司經營是否有重大失職情事，其保全之必要性即如何防止發生重大之損害、損害是否重大、危險是否急迫或是否有其他相類之情形，得到大致為正當之薄弱心證，亦即無法釋明本件有定暫時狀態處分之原因及必要。　
陸、從而，抗告人於原法院就附表一編號1至2之甲欄所示之聲請，依其所提證據資料尚無法釋明本件有應定暫時狀態處分之必要，其聲請即不應准許。原裁定駁回抗告人所為上開定暫時狀態處分之聲請，於法並無不合。抗告意旨仍執前詞，指摘原裁定不當，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抗告人於本院所為上開經准許之一部變更(如附表一編號1及3之乙欄所示)之聲請，亦無理由，應予駁回。　　　
柒、本件事證已明，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裁定之結果，而無逐一論駁之必要，併此敘明。　　
捌、據上論結，本件抗告人之追加聲請，為不合法，抗告人之抗告及一部變更聲請，均為無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6　　日
　　　　　　　　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黃綵君
　　　　　　　　　　　　　　　　　　法　官　陳宗賢
　　　　　　　　　　　　　　　　　　法　官　張瑞蘭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再為抗告應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　　　　　 
如提起再抗告者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理由狀（須按他造人數附具繕本）並繳納裁判費新臺幣一千五百元，同時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關係人為代理人。
　　　　　　　　　　　　　　　　　 書記官　陳宜屏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6　　日


　　　　　　　　  
附表一：
		


		甲

		乙



		編號

		抗告人於原法院聲請之聲明

		抗告人於本院一部變更(林岱宗部分)及減縮(蔣英敏部分)後之聲明



		1

		抗告人以新臺幣（下同）100萬元或同額○○○○商業銀行、○○○○銀行定期存款單定期存單為相對人供擔保(下稱提供系爭擔保)後，於本案系爭起訴聲明(見編號5)裁判確定前：

		同左



		2

		⑴相對人不得以系爭公司董事長代表系爭公司為法律行為、事實行為。

		⑴同左



		3

		⑵相對人不得向臺中市政府申請變更系爭公司之登記印鑑與變更系爭公司登記負責人即董事長王全中之變更登記。

		⑵林岱宗應將依公司變更登記而行使系爭公司董事長職權及對外以系爭公司董事長名義為法律行為回復原狀。



		4

		原聲請之聲明出處：原法院卷第1至2頁。

		變更後聲明之出處：原法院卷第147頁、本院卷一第5至6頁。



		5

		本案系爭起訴聲明：
抗告人起訴請求確認系爭000年0月00日董事會不成立、董事會決議不成立、無效，以及相對人不得依據非法召集上開不成立之董事會或不成立、無效董事會決議行使系爭公司董事長職權及對外以系爭公司董事長名義為法律行為。
(出處：見000年度補字第000號卷第1至5、第27至31頁)。

		










附表二：
		


		甲

		乙



		編號

		抗告人於本院追加聲請之聲明(即系爭追加聲請)

		聲請之對象



		1

		抗告人提供系爭擔保後，於本案系爭起訴聲明及000年0月0日追加起訴聲明(下稱系爭追加本案，見編號00)裁判確定前或相對人及追加相對人提出鉅工公司合法發行實體記名股票表彰相對人及追加相對人確為鉅工公司記名股東前：

		相對人及追加相對人



		2

		⑴林岱宗不得依據系爭追加本案行使系爭公司股東權及董事、董事長職權。

		相對人林岱宗



		3

		⑵林佳育不得依據系爭追加本案行使系爭公司董事職權。

		追加相對人林佳育



		4

		⑶蔣英芬不得依據系爭追加本案行使系爭公司股東權及董事職權。

		追加相對人蔣英芬



		5

		⑷蔣英敏不得依據系爭追加本案行使系爭公司股東權及監察人職權。

		相對人蔣英敏



		6

		⑸蔣英華、吳世郁、林欣柔不得行使系爭公司股東權。

		追加相對人蔣英華、吳世郁、林欣柔



		7

		⑹系爭公司董事及董事長職權暫由原登記董事及董事長王全中行使，董事職權暫由蔣英敏、林岱宗行使、監察人職權暫由蔣英芬行使。

		相對人及追加相對人 



		8

		⑺林岱宗、林佳育、蔣英芬、蔣英敏應向上開董事長王全中報告其依系爭公司000年度第1 次股東臨時會及董事會之董事、董事長、監察人名義行使上開公司董事、董事長、監察人職權之作為、不作為及收取金錢、孳息、銀行存摺、文件及物品詳情，並應將所收取之金錢、孳息、銀行存摺、文件及物品返還抗告人系爭公司由代表人王全中收領。

		相對人林岱宗、蔣英敏、追加相對人林佳育、蔣英芬





		9

		系爭追加聲請之聲明出處：本院卷一第80至81頁

		




		10

		000年0月0日追加起訴聲明(即系爭追加本案)：
確認相對人與鉅工公司間不存在閉鎖性股份有限公司股東權之法律關係、持以行使據以主張據以主張鉅工公司股東權之股東名冊非鉅工公司真正股東名薄、000年0月0日鉅工公司114年度第1次股東臨時會、董事會，暨同日晟泰公司114年度第1次股東臨時會、董事會不成立、不存在、決議無政、上開股東臨時會決議撤銷等案，上開000年0月0日會議及其議事錄，合稱系爭決議)。
(出處：見本院卷一第80頁)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抗字第215號

抗  告  人  鉅工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晟泰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兼  共  同

法定代理人  王全中  



相  對  人  林岱宗  

訴訟代理人  陳鶴儀律師

            王聰儒律師

相  對  人  蔣英敏  

追      加

相  對  人  蔣英華  

            林佳育  

            蔣英芬  



            吳世郁  



            林欣柔  

上列抗告人因與相對人等間定暫時狀態之處分事件，對於中華民

國114年3月20日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4年度全字第30號裁定，提

起抗告，並為一部變更及追加聲請，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及變更、追加之聲請均駁回。

抗告（含追加、變更之聲請部分）訴訟費用，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壹、程序方面：

一、本件抗告人所為聲請及抗告應已合法代理：

　㈠按法人因改選董事事宜，對新任董事之資格有所爭執而提起

    確認法人與新任董事間委任關係不存在之訴，既非法所不許

    ，而新任董事已被列名為被告，自無代表法人之權限；如新

    任董事全體均被列名為被告時，在解釋上應認法人仍得以原

    任董事為其法定代理人提起訴訟，始足以保障該法人得循訴

    訟途徑以解決紛爭之權利（最高法院112年度台抗字第400號

    民事裁定意旨參照）。

　㈡相對人雖以王全中已非鉅工國際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鉅工公司)、晟泰國際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晟泰公司，上2公司合稱系爭公司）之負責人，其以系爭公司代表人身分為系爭公司提起本件聲請及抗告，與公司法第213條規定不符，並非適法等語。經查，抗告人係爭執相對人林岱宗、蔣英敏2人(分稱姓名，合稱相對人)於民國114年2月11日以系爭公司之董事會(下稱系爭董事會)決議解任董事長王全中，改選林岱宗為董事長(下稱系爭決議)，而起訴請求系爭董事會不成立、系爭決議不成立、無效，及相對人不得依據系爭決議行使 系爭公司董事長職權及對外以董事長名義為法律行為等(見114年度補字第452號【下稱本案】卷第1至5、27至31頁)。並於原法院聲請本件定暫時狀態之處分。經原裁定駁回，抗告人不服原裁定，提起抗告後，再於000年0月0日追加蔣英華、蔣英芬、林欣柔、吳世郁、林佳育等5人為相對人（上5人合稱追加相對人，前4人另稱蔣英華等4人，見本院卷一第79至88頁)。查晟泰公司、鉅工公司之董事長原登記為王全中，分別於000年0月0日、0月0日經變更登記為林岱宗，有本院調閱之系爭公司登記案卷可憑。次查，抗告人主張鉅工公司股東即相對人及蔣英華等4人；晟泰公司股東即蔣英敏及蔣英華等4人，分別共同依公司法第173條之1第1項規定召集000年0月0日之股東臨時會(下稱系爭0月0日股東臨時會)，均決議改選林佳育、蔣英芬、林岱宗(下稱林佳育等3人)為董事，及均改選蔣英敏為監察人。林佳育等3人再以系爭公司董事身份於同日以董事會選任林岱宗為董事長，系爭0月0日股東臨時會及董事會均屬違法等語，並提出系爭公司000年0月0日股東臨時會議事錄為證(見本院卷一第257至258頁，卷二第21至24頁)。即抗告人均主張系爭0月0日股東臨時會及董事會及其決議為違法，並均否認其效力，並就系爭公司之新任董事及監察人，均列名為本件之相對人及追加相對人，依前揭最高法院裁定意旨，為保障本件聲請及抗告之系爭公司程序權，解釋上應認系爭公司以原董事長王全中為其法定代理人代理本件聲請及抗告程序為合法。相對人爭執系爭公司於本件聲請及抗告，未經合法代理云云，尚非可採。　　

二、按於第二審訴之變更或追加，非經他造同意不得為之。但第

    255條第1項第2款至第6款情形，不在此限；二、請求之基礎

    事實同一者；三、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四、

    因情事變更而以他項聲明代最初之聲明者；五、該訴訟標的

    對於數人必須合一確定時，追加其原非當事人之人為當事人

    者；六、訴訟進行中，於某法律關係之成立與否有爭執，而

    其裁判應以該法律關係為據，並求對於被告確定其法律關係

    之判決者；民事訴訟法第446條第1項、第255條第1項第2款

    至6款定有明文，此項規定於抗告程序準用之，同法第495條

    之1亦有規定。

　㈠抗告人於本院就其對林岱宗之原聲請，為一部變更部分(見附

    表一編號3所示)：

　⒈抗告人於原法院係主張相對人以其為系爭公司董事之身份，

    託詞自行於000年0月00日召集系爭董事會，並為系爭決議，

    惟系爭董事會、系爭決議有諸多違法之處，抗告人已對相對

    人提起訴訟，請求如附表一編號5所示(下稱系爭起訴聲明，

    見本案卷第1至5、27至31頁)，為防止抗告人發生重大之損

    害及避免急迫危險，爰依民事訴訟法第538條規定聲請定暫

    時狀態之處分，聲明其供擔保後，相對人於本案系爭起訴聲

    明之裁判確定前，不得：⑴以系爭公司董事長代表系爭公司

    為法律行為、事實行為(如附表一編號1及2之甲欄所示)，⑵

    向臺中市政府申請變更系爭公司之登記印鑑與變更系爭公司

    登記負責人即董事長王全中之變更登記(如附表一編號1及3

    之甲欄所示)。

　⒉經原裁定駁回其聲請後，抗告人表示林岱宗檢附系爭董事會

    議事錄向臺中市政府申辦系爭公司董事長之變更登記，已於

    000年0月間獲准，因情事變更，就上述原聲請如附表一編號

    1及3之甲欄部分聲明，變更為聲請林岱宗應將依上開公司變

    更登記而行使系爭公司董事長職權及對外以系爭公司董事長

    名義為法律行為回復原狀（如附表一編號1及3之乙欄所示，

    見本院卷一第6頁；原法院卷第143至147頁)，核屬一部因情

    事變更而以他項聲明代最初之聲明之情形，依前揭規定及說

    明，均應准許；至於原裁定就附表一編號1及3之甲欄部分，

    駁回抗告人對蔣英敏所為聲請部分，抗告人並未對蔣英敏提

    起抗告，此觀之其抗告聲明第3項即明(見本院卷一第6頁)，

    併此敘明。

　㈡抗告人於本院在000年0月0日具狀對相對人追加聲請，並追加

    蔣英華等5人為相對人，而追加聲請如附表二之聲明部分：

    　

　⒈抗告人主張相對人及蔣英華等4人自稱為召集股東(鉅工公司

    部分之召集股東為上6人，晟泰公司部分之召集股東為蔣英

    敏及蔣英華等4人，共5人)，以原董事任期已屆滿、監察人

    任期即將屆滿為由，召開系爭5月9日股東臨時會改選董事及

    監察人，並選任林佳育等3人為董事及蔣英敏為監察人（見

    本院卷二第21至24頁之臨時股東會議事錄），並於同日召集

    000年度改選後第1次董事會，選任相對人林岱宗為董事長（

    下合稱系爭5月9日股東臨時會及董事會）。抗告人已在本案

    於000年0月0日追加起訴，請求確認系爭0月0日股東臨時會

    及董事會不成立、不存在、決議無效、上開股東臨時會決議

    撤銷等追加起訴聲明(如附表二編號10所示)，進而於本件追

    加聲請如附表二編號1至8所示聲明（合稱系爭追加聲請，見

    本院卷一第80至81頁）等語。　

　⒉惟查，抗告人對相對人及追加相對人所為系爭追加聲請部分

    ，涉及系爭0月0日股東臨時會及董事會決議之成立與否及其

    效力如何之問題，與原聲請係有關000年0月00日之系爭董事

    會及系爭決議之事實內容，均不相同，與原聲請之相關證據

    資料無法共用，並非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之情形，核與民事

    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至第6款所定得追加之情形均不符

    合。況蔣英華等5人並非原聲請之相對人，抗告人於本院二

    審追加其5人為相對人，亦影響其5人之審級利益，故抗告人

    於本院所為如附表二之系爭追加聲請，與法不合，無從准許

    ，應予駁回。

貳、抗告人聲請及抗告意旨略以：因000年0月00日之系爭董事會

    不成立、系爭決議不成立、無效，伊已對相對人提起本案訴

    訟，為免日後即便伊本案訴訟勝訴，亦將因系爭公司負責人

    即董事長變更登記而使系爭公司產生原不應負擔之納稅義務

    、撤回現正進行之各訴訟起訴、不作為、不應訴或其他不利

    公司之訴訟行為，或各項不利於公司營運之舉措，或使系爭

    公司負擔對第三人之責任、或使公司商譽受重大貶損等嗣後

    不能以金錢賠償回復等之重大損害，及使王全中受有重大損

    害，有聲請本件定暫時狀態處分之必要。爰聲明願供擔保，

    為如附表一編號1至3之甲欄所示定暫時狀態處分之聲請。經

    原裁定駁回抗告人聲請，抗告人為一部抗告，及一部變更聲

    請，於本院請求廢棄原裁定，並願供擔保請准為如附表一編

    號1至3之乙欄所示一部變更後之定暫時狀態假處分等語。　

    　　

參、相對人陳述意旨略以：系爭000年0月00日董事會及系爭決議

    均合法，並無何無效或不成立之情事。林岱宗既經系爭公司

    合法董事會之合法決議選任為董事長，本即有向主管機關臺

    中市政府辦理負責人變更之必要，並因王全中拒絕交付公司

    印鑑章、資料、發票、帳戶等，而自有變更公司印鑑章、稅

    籍負責人、帳戶負責人之必要；且系爭公司負責人既已辦理

    變更登記完畢，王全中依法自不得再以董事長之身分對外代

    表公司。林岱宗擔任系爭公司董事長期間並無重大失職情事

    ，亦無損害公司及股東權益。抗告人所舉各項事證，均難認

    其已釋明本件有防止發生重大之損害或避免急迫之危險，或

    有其他相類之情形而有必要定暫時狀態處分之原因及必要性

    存在等語。　　

肆、按於爭執之法律關係，為防止發生重大之損害或避免急迫之

    危險或有其他相類之情形而有必要時，得聲請為定暫時狀態

    之處分。前項裁定，以其本案訴訟能確定該爭執之法律關係

    者為限，民事訴訟法第538條第1項、第2項固有明文。然定

    暫時狀態處分之聲請，應表明其請求之原因及其原因事實、

    定暫時狀態之原因，並均應釋明之，此觀同法第538條之4準

    用第533條，再準用第525條第1項第2款、3款，第526條第1

    項規定即明。若聲請人就其請求之原因及其原因事實、定暫

    時狀態之原因，有任何一項未予釋明，法院即不能為命供擔

    保後准許假處分之裁定（最高法院101年度台抗字第1057號

    裁定意旨參照）。所謂釋明，乃當事人提出之證據雖未能使

    法院達於確信之程度，但可使法院得較薄弱之心證，信其主

    張之事實大致如此。所謂定暫時狀態之必要，即保全必要性

    ，係指為防止發生重大損害，或為避免急迫之危險，或有其

    它相類似之情形發生必須加以制止而言。然損害是否重大、

    危險是否急迫或是否有其他相類之情形，應釋明至何種程度

    ，始得以擔保金補足其釋明，應就具體個案，透過權衡理論

    及比例原則確認之，亦即法院須就聲請人因許可假處分所能

    獲得之利益、其因不許可假處分所可能發生之損害、相對人

    因假處分之許可所可能蒙受之不利益，及其他利害關係人之

    利益或法秩序之安定、和平等公益加以比較衡量。所稱防止

    發生重大之損害，通常係指如使聲請人繼續忍受至本案判決

    時止，其所受之痛苦或不利益顯屬過苛。其重大與否，須視

    聲請人因定暫時狀態處分所應獲得之利益或防免之損害是否

    逾相對人因該處分所蒙受之不利益或損害而定。聲請人因處

    分所應獲之利益或防免之損害大於相對人因該處分所受之不

    利益或損害，始得謂為重大而具有保全之必要性（最高法院

    101年度台抗字第497號裁定意旨參照）。在涉及公司經營權

    之爭執事件，尤應深化聲請人之釋明責任。如聲請人主張股

    東會決議選任之董事有瑕疵，為避免違法產生之董事行使職

    權，損害公司及股東權益，而聲請禁止董事行使職權，聲請

    人即應釋明該董事就公司經營有重大失職情事，否則即難認

    就保全必要性已為釋明，而有定暫時狀態處分之必要（最高

    法院112年度台抗字第874號裁定意旨參照）。又定暫時狀態

    處分之程序，非在確定私權，當事人就爭執之法律關係所主

    張之實體上理由，乃屬本案有無理由之問題，非此程序所能

    審酌（最高法院110年度台抗字第263號裁定意旨參照）。

伍、經查：

一、關於爭執之法律關係部分：

　　抗告人主張系爭公司董事長原為王全中，嗣經相對人召集之

    000年0月00日董事會以系爭決議解任董事長王全中，並另改

    選林岱宗為董事長，其已對相對人提起確認董事會不成立等

    本案訴訟等事實，業據其提出聲明異議陳述暨陳情書、存證

    信函、系爭董事會議事錄及簽到表、臺中市政府000年0月00

    日覆函等為證（見原法院卷第13至14、27至34、39至40、45

    至48頁），並經調閱本案訴訟卷宗參酌，固堪認抗告人已釋

    明其對相對人所為本件定暫時狀態假處分之請求。　　

二、關於本件聲請定暫時狀態處分之原因，即保全必要性部分：

　㈠抗告人主張林岱宗依據不成立之系爭決議而申辦董事長變更

    登記，臺中市政府竟違法核准，林岱宗進而憑以變更系爭公

    司銀行帳戶之公司負責人、公司印鑑章、補發存摺與提款卡

    及變更系爭公司稅籍登記、統一發票購買證之負責人（見原

    法院卷第149至150頁之財政部中區國稅局臺中分局000年0月

    00日函），上揭由系爭公司原負責人王全中維持系爭公司營

    運諸多現狀變更，業已影響公司向稅捐單位購買發票及申報

    稅捐事務，亦影響自公司銀行存款扣繳水電費、員工勞保費

    、員工健保費、公司所在地之臺中產業園區管理費等每期應

    繳各項費用之支付、公司財務調度及各項契約後續履行，林

    岱宗甚至可能代表系爭公司向公用事業申請停止公司現使用

    之水、電、網路與電信而影響公司營運現狀。伊已就上開違

    法變更登記提起行政爭訟並聲請停止執行等（見原法院卷第

    151至160頁之行政訴訟起訴暨定暫時狀態假處分聲請狀節本

    、行政訴訟陳報暨聲請狀節本、訴願書、臺中市政府000年0

    月00日函、行政訴訟停止執行聲請狀節本），為免影響系爭

    公司營運現狀，有為定暫時狀態之法律上利益等語。惟相對

    人辯以：系爭000年0月00日董事會及系爭決議均合法，並無

    何無效或不成立之情事。林岱宗既經系爭公司合法董事會之

    合法決議選任為董事長，本即有向主管機關臺中市政府辦理

    負責人變更之必要，並因王全中拒絕交付公司印鑑章、資料

    、發票、帳戶等，而自有變更公司印鑑章、稅籍負責人、帳

    戶負責人之必要；且系爭公司負責人既已辦理變更登記完畢

    ，王全中依法自不得再以董事長之身分對外代表公司。林岱

    宗擔任系爭公司董事長期間並無重大失職情事，亦無損害公

    司及股東權益等語。查林岱宗既經選任為系爭公司董事長，

    本即得依法申請主管機關核准變更登記為公司負責人，且其

    辦理變更公司帳戶、稅籍及統一發票購買證之負責人及補辦

    存摺、提款卡等抗告人所指各該行為，均屬其基於公司負責

    人身分為經營公司職權上而為行為，抗告人執此主張相對人

    所為，致公司受有重大損害，尚難採取。至於林岱宗是否有

    權為上開各項行為，涉系爭董事會及決議是否合法成立有效

    ，涉及本案之實體事項之判斷，尚非本件保全程序所得審究

    ，併此敘明。

　㈡抗告人雖主張系爭決議變更董事長之行為，已直接影響損害

    系爭公司權益及王全中對外代表系爭公司董事長職權行使，

    包括：⑴抗告人對臺中市政府函文處分提起訴願，遭經濟部0

    00年0月00日函通知補正公司現任代表人訴願書或說明係以

    王全中自己名義提起訴願（見本院卷一第31至32頁之經濟部

    000年0月00日函）；⑵抗告人與蔣曼娜等人對蔣馨鶯提出之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下稱臺中地檢署）113年度偵續字第1

    1、12、13號背信案偵查中，遭蔣馨鶯之辯護人指稱王全中

    已非系爭公司代表人，致無從以代表人身分表示意見或對不

    起訴處分聲請再議（見本院卷一第33至34頁之臺中地檢署檢

    察官113年度偵續字第11、12、13號不起訴處分書節本）；⑶

    抗告人與蔣英芬對臺中市政府、財政部中區國稅局提起之臺

    中高等行政法院高等行政訴訟庭（下稱中高行法院）000年

    度訴字第000號有關營業事務行政訴訟中，遭法院000年0月0

    0日發函系爭公司，詢問代表人是否已變更、王全中有無獲

    授權或委任，且不准王全中為公司代收法院詢問函文（見本

    院卷一第35至38頁之中高行法院000年0月00日函及公文封）

    ；⑷王全中就財政部中區國稅局臺中分局對系爭公司所為函

    文處分，為系爭公司繕具提出訴願書，遭財政部000年0月00

    日發函通知補正代表權（見本院卷一第39至40頁之財政部00

    0年0月00日函）；⑸於○○○等以王全中為鉅工公司法定代理人

    而對鉅工公司提起之本院000年度重上字第000號撤銷股東會

    決議等訴訟，因代表權問題，遭本院於000年0月00日發函通

    知需就鉅工公司有無承受訴訟事由進行攻防（見本院卷一第

    41頁之本院114年3月20日函）等語。惟查，抗告人所陳上開

    各節，均係涉及系爭公司合法法定代理人之認定，尚不足釋

    明林岱宗就公司經營有何重大失職情事，或本件聲請有防止

    抗告人發生重大損害或急迫危險之必要性。　 

　㈢抗告人又以林岱宗非法辦理系爭公司之變更登記後，即向法

    院聲明欲承受系爭公司之訴訟，進而為下列違法之訴訟行為

    ：如⑴撤回公司為原告之訴訟（臺中地院000年度重訴字第00

    0號、000年度重訴字第00號）；⑵撤回鉅工公司為反訴原告

    之反訴（臺中地院000年度訴字第0000號，按即發回後之000

    年度訴更一字第0號)；⑶違法為晟泰公司同意原告○○○、○○○

    、○○○撤回民事起訴(臺中地院000年度訴字第000號事件)；⑷

    違法同意第一審敗訴之對造撤回其對晟泰公司之上訴與撤回

    董事長王全中代表系爭公司所提起之附帶上訴（本院000年

    度上字第000號，一審為臺中地院000年度訴字第000號，原

    告為晟泰公司】；⑸113年度重上字第164號【一審為臺中地

    院000年度訴字第0000號，原告為鉅工公司】）；⑹王全中於

    ○○○、○○○、○○○以王全中為晟泰公司法定代理人而對晟泰公

    司提起之臺中地院111年度訴字第1941號撤銷股東會決議等

    訴訟，為晟泰公司委任法律系畢業之員工蔣曼娜、於律師高

    考選試科目海商法及海洋法及格之○○○為訴訟代理人，且為

    釐清相關爭議而表示不同意○○○等逕撤回起訴，然林岱宗以

    其登記該公司代表人名義，於000年0月0日言詞辯論期日當

    庭無故解任蔣曼娜、○○○(合稱蔣曼娜等2人)，而表示同意○○

    ○等撤回起訴，損害系爭公司之訴訟權益（見本院卷二第25

    至36頁之考試院考試及格證書、學士學位證書、勞保異動查

    詢資料、000年0月0日言詞辯論筆錄）等語。林岱宗所為上

    開訴訟行為，均怠於應作為而不作為，已嚴重損害系爭公司

    之訴訟權益等語。惟相對人抗辯：系爭公司新任董事長，與

    王全中前以公司代表人身分所委任之訴訟代理人即其配偶蔣

    曼娜、渠夫妻之子○○○，並無信任關係，自得隨時解除委任

    。王全中於擔任系爭公司董事長期間，屢屢倚仗其律師身分

    ，以公司名義提起諸多訴訟，有濫訴之嫌，徒費公司及司法

    資源。另系爭公司因董監事任期屆滿，而經系爭0月0日股東

    臨時會及董事會，改選新任董監事，王全中已非董事；且王

    全中並未持股，其配偶蔣曼娜持有之股權亦僅佔極少數，如

    准其本件聲請，無異使極少數股東得以此癱瘓公司整體之營

    運等語。經查，王全中於職務期間係基於信任關係將訴訟委

    由蔣曼娜等2人為訴訟代理人，而蔣曼娜為王全中之配偶，○

    ○○為其2人之子，新任董事長林岱宗與原訴訟代理人蔣曼娜

    等2人並無信任關係，則尚不得以林岱宗解除委任之作為，

    即認其有致抗告人受有重大損害情事。再依兩造主張及所提

    書證暨本院所調相關案卷，可明本件家族公司有經營權爭執

    ，成員間動輒因此以自己或公司名義而生爭執股東會與董事

    會成立與否及效力如何之民事訴訟、背信、偽造文書等刑案

    ，並衍生公司變更登記等相關行政爭訟，然此等爭訟之結論

    尚無定論，林岱宗以系爭決議及系爭0月0日股東臨時會及董

    事會之決議為依據，自任系爭公司負責人所為抗告人所指上

    開撤回或同意撤回、或解除原由王全中為公司委任之訴訟代

    理人等訴訟行為，是否合法，均涉及系爭公司之合法法定代

    理人之認定，本應由各受訴訟法院依職權調查認定其效力。

    則抗告人此部分主張，不能釋明相對人就公司經營有重大失

    職情事，亦難認本件聲請有何防止抗告人之權益或系爭公司

    之營運發生重大損害或急迫危險之必要性。  

　㈣抗告人又主張林岱宗有破壞○○市○○區○○區○路00號鉅工公司範

    圍(下稱鉅工公司營業所)之大門鎖頭及毁損公司行使出租人

    留置權之鉅工公司營業所設備之行為；林岱宗並將公司經營

    之龍門停車場辦理停止用電、破壞自動繳費機相關設備拆除

    後上鎖及辦理停業之行為，相對人上開違法侵害行為致系爭

    公司不能正常營運，業已影響公司正常營運與存續、損害公

    司股東與員工權益，而有重大損害及急迫危險等語，經查：

　⒈抗告人主張林岱宗復於000年0月00日上午9時許夥同他人破壞

    鉅工公司營業所電動大門上之鎖頭，侵入由蔣曼娜、王全中

    所管領之鉅工公司營業所内，毀損已由鉅工公司董事長王全

    中代表該公司行使出租人留置權之之監視錄影設備、照明及

    計算電費等設備線路(下稱系爭設備)，損害鉅工公司權益之

    行為，其已另案提起刑事案告訴(臺中地檢114年度他字第57

    40、5794號，見本院卷二第12頁)等語。惟相對人抗辯上址

    為鉅工公司營業地址，王全中等3人卻霸占作為私人住宅持

    續居住拒不遷離，甚以公司費用繳納其一家人水費、電費，

    侵害公司權益；而鉅工公司前將該營業所一部出租予中部汽

    車公司，中部汽車公司無意續租且租金及押租金雙方均收訖

    無誤，遂要求將其架設於上開營業所系爭設備進行點交拆離

    ，王全中等一家卻拒絕配合中部汽車公司進行拆離點交等事

    宜等語，並提出中部汽車公司000年0月00日函文為證(見本

    院卷一第287至289頁)。查該函文內容陳稱：中部汽車公司

    曾於000年0月00日至鉅工公司營業所欲取回系爭設備，惟因

    經營權爭議，致其無法完成設備拆離及點交事宜，因而發函

    予鉅工公司要求鉅工公司返還或購回系爭設備等情。相對人

    所辯，似非無據。抗告人所陳，尚不足釋明林岱宗上開114

    年5月27日所為確有重大損害鉅工公司利益之情形。

　⒉抗告人並主張林岱宗將鉅工公司經營且原由蔣曼娜、王全中

    管領經營之龍門停車場，向臺電公司申請拆除公司申裝之電

    錶而停止供電，並切斷龍門停車場監視錄影設備與自動繳費

    機之電源，於000年0月00日夥同多人至該停車場破壞毀損由

    王全中、蔣曼娜所管理之該停車場自動繳費機相關設備，並

    以其等自備之鎖頭將該停車場自動繳費機門上鎖。再至中區

    國稅局以違法公司登記負責人辦理該停車場稅籍停業。林岱

    宗上開違法作為致龍門停車場不能營業，未能收取原本每日

    營業收入約2萬元等情，固提出申請停止用電表單、龍門停

    車場停業公告、停車場及自動繳費機相關設備照片、發票月

    結統計表、停車場租賃契約書、鉅工公司開立予中部汽車公

    司之統一發票等件為證(見本院卷二第41至51、57至60頁)。

    惟相對人抗辯：因為公司經改選董事長後，王全中不願繳回

    公司財產，王全中已無法以鉅工公司負責人身份購買公司營

    業用發票，卻仍於000年0至0月間擅自違法盜開非當期之3至

    4月發票予消費者，林岱宗經通知至國稅局說明後始知上情

    ，在與公司股東及董事討論後，遂先行將龍門停車場辦理停

    業等語，並提出000年3-4月統一發票等件為證(見本院卷一

    第287至291頁)。依兩造爭執意旨及依抗告人提出之停車場

    租賃契約書第2條約定(見本院卷二第57至60頁)可知，承租

    人中部汽車公司與出租人鉅工公司簽訂停車場租約之租期係

    自簽約日(即113年11月25日)起6個月，迄114年5月25日倘未

    續約即已屆期。再佐以兩造提出之相關證據，可知抗告人所

    指各節，無非係因系爭公司董事長改選是否合法，王全中及

    蔣曼娜是否仍有管領公司營業所及營業設備之權限，及承租

    人中部汽車公司於租期屆滿(114年5月25日)未續約所生相關

    爭議，則抗告人所提各項證據，尚不足以釋明相對人就公司

    經營有重大失職情事。

　㈤綜上，抗告人一再指摘相對人所為係不法、違法，致公司受

    有重大損害云云，無非係因爭執有關解任董事長王全中，改

    選林岱宗為公司董事長身分之系爭決議合法性，然此究屬本

    案之實體爭執，並非本件保全程序所得審究。依抗告人所提

    證據資料，尚無法使本院對相對人就公司經營是否有重大失

    職情事，其保全之必要性即如何防止發生重大之損害、損害

    是否重大、危險是否急迫或是否有其他相類之情形，得到大

    致為正當之薄弱心證，亦即無法釋明本件有定暫時狀態處分

    之原因及必要。　

陸、從而，抗告人於原法院就附表一編號1至2之甲欄所示之聲請

    ，依其所提證據資料尚無法釋明本件有應定暫時狀態處分之

    必要，其聲請即不應准許。原裁定駁回抗告人所為上開定暫

    時狀態處分之聲請，於法並無不合。抗告意旨仍執前詞，指

    摘原裁定不當，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抗告人

    於本院所為上開經准許之一部變更(如附表一編號1及3之乙

    欄所示)之聲請，亦無理由，應予駁回。　　　

柒、本件事證已明，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

    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裁定之結果，而無逐一論駁之

    必要，併此敘明。　　

捌、據上論結，本件抗告人之追加聲請，為不合法，抗告人之抗

    告及一部變更聲請，均為無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6　　日

　　　　　　　　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黃綵君

　　　　　　　　　　　　　　　　　　法　官　陳宗賢

　　　　　　　　　　　　　　　　　　法　官　張瑞蘭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再為抗告應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　　　　　 

如提起再抗告者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理由狀（

須按他造人數附具繕本）並繳納裁判費新臺幣一千五百元，同時

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關係人為代理人。

　　　　　　　　　　　　　　　　　 書記官　陳宜屏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6　　日



　　　　　　　　  

附表一：

 甲 乙 編號 抗告人於原法院聲請之聲明 抗告人於本院一部變更(林岱宗部分)及減縮(蔣英敏部分)後之聲明 1 抗告人以新臺幣（下同）100萬元或同額○○○○商業銀行、○○○○銀行定期存款單定期存單為相對人供擔保(下稱提供系爭擔保)後，於本案系爭起訴聲明(見編號5)裁判確定前： 同左 2 ⑴相對人不得以系爭公司董事長代表系爭公司為法律行為、事實行為。 ⑴同左 3 ⑵相對人不得向臺中市政府申請變更系爭公司之登記印鑑與變更系爭公司登記負責人即董事長王全中之變更登記。 ⑵林岱宗應將依公司變更登記而行使系爭公司董事長職權及對外以系爭公司董事長名義為法律行為回復原狀。 4 原聲請之聲明出處：原法院卷第1至2頁。 變更後聲明之出處：原法院卷第147頁、本院卷一第5至6頁。 5 本案系爭起訴聲明： 抗告人起訴請求確認系爭000年0月00日董事會不成立、董事會決議不成立、無效，以及相對人不得依據非法召集上開不成立之董事會或不成立、無效董事會決議行使系爭公司董事長職權及對外以系爭公司董事長名義為法律行為。 (出處：見000年度補字第000號卷第1至5、第27至31頁)。  



附表二：

 甲 乙 編號 抗告人於本院追加聲請之聲明(即系爭追加聲請) 聲請之對象 1 抗告人提供系爭擔保後，於本案系爭起訴聲明及000年0月0日追加起訴聲明(下稱系爭追加本案，見編號00)裁判確定前或相對人及追加相對人提出鉅工公司合法發行實體記名股票表彰相對人及追加相對人確為鉅工公司記名股東前： 相對人及追加相對人 2 ⑴林岱宗不得依據系爭追加本案行使系爭公司股東權及董事、董事長職權。 相對人林岱宗 3 ⑵林佳育不得依據系爭追加本案行使系爭公司董事職權。 追加相對人林佳育 4 ⑶蔣英芬不得依據系爭追加本案行使系爭公司股東權及董事職權。 追加相對人蔣英芬 5 ⑷蔣英敏不得依據系爭追加本案行使系爭公司股東權及監察人職權。 相對人蔣英敏 6 ⑸蔣英華、吳世郁、林欣柔不得行使系爭公司股東權。 追加相對人蔣英華、吳世郁、林欣柔 7 ⑹系爭公司董事及董事長職權暫由原登記董事及董事長王全中行使，董事職權暫由蔣英敏、林岱宗行使、監察人職權暫由蔣英芬行使。 相對人及追加相對人  8 ⑺林岱宗、林佳育、蔣英芬、蔣英敏應向上開董事長王全中報告其依系爭公司000年度第1 次股東臨時會及董事會之董事、董事長、監察人名義行使上開公司董事、董事長、監察人職權之作為、不作為及收取金錢、孳息、銀行存摺、文件及物品詳情，並應將所收取之金錢、孳息、銀行存摺、文件及物品返還抗告人系爭公司由代表人王全中收領。 相對人林岱宗、蔣英敏、追加相對人林佳育、蔣英芬  9 系爭追加聲請之聲明出處：本院卷一第80至81頁  10 000年0月0日追加起訴聲明(即系爭追加本案)： 確認相對人與鉅工公司間不存在閉鎖性股份有限公司股東權之法律關係、持以行使據以主張據以主張鉅工公司股東權之股東名冊非鉅工公司真正股東名薄、000年0月0日鉅工公司114年度第1次股東臨時會、董事會，暨同日晟泰公司114年度第1次股東臨時會、董事會不成立、不存在、決議無政、上開股東臨時會決議撤銷等案，上開000年0月0日會議及其議事錄，合稱系爭決議)。 (出處：見本院卷一第80頁)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抗字第215號
抗  告  人  鉅工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晟泰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兼  共  同
法定代理人  王全中  


相  對  人  林岱宗  
訴訟代理人  陳鶴儀律師
            王聰儒律師
相  對  人  蔣英敏  
追      加
相  對  人  蔣英華  
            林佳育  
            蔣英芬  


            吳世郁  


            林欣柔  
上列抗告人因與相對人等間定暫時狀態之處分事件，對於中華民國114年3月20日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4年度全字第30號裁定，提起抗告，並為一部變更及追加聲請，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及變更、追加之聲請均駁回。
抗告（含追加、變更之聲請部分）訴訟費用，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壹、程序方面：
一、本件抗告人所為聲請及抗告應已合法代理：
　㈠按法人因改選董事事宜，對新任董事之資格有所爭執而提起確認法人與新任董事間委任關係不存在之訴，既非法所不許，而新任董事已被列名為被告，自無代表法人之權限；如新任董事全體均被列名為被告時，在解釋上應認法人仍得以原任董事為其法定代理人提起訴訟，始足以保障該法人得循訴訟途徑以解決紛爭之權利（最高法院112年度台抗字第400號民事裁定意旨參照）。
　㈡相對人雖以王全中已非鉅工國際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鉅工公司)、晟泰國際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晟泰公司，上2公司合稱系爭公司）之負責人，其以系爭公司代表人身分為系爭公司提起本件聲請及抗告，與公司法第213條規定不符，並非適法等語。經查，抗告人係爭執相對人林岱宗、蔣英敏2人(分稱姓名，合稱相對人)於民國114年2月11日以系爭公司之董事會(下稱系爭董事會)決議解任董事長王全中，改選林岱宗為董事長(下稱系爭決議)，而起訴請求系爭董事會不成立、系爭決議不成立、無效，及相對人不得依據系爭決議行使 系爭公司董事長職權及對外以董事長名義為法律行為等(見114年度補字第452號【下稱本案】卷第1至5、27至31頁)。並於原法院聲請本件定暫時狀態之處分。經原裁定駁回，抗告人不服原裁定，提起抗告後，再於000年0月0日追加蔣英華、蔣英芬、林欣柔、吳世郁、林佳育等5人為相對人（上5人合稱追加相對人，前4人另稱蔣英華等4人，見本院卷一第79至88頁)。查晟泰公司、鉅工公司之董事長原登記為王全中，分別於000年0月0日、0月0日經變更登記為林岱宗，有本院調閱之系爭公司登記案卷可憑。次查，抗告人主張鉅工公司股東即相對人及蔣英華等4人；晟泰公司股東即蔣英敏及蔣英華等4人，分別共同依公司法第173條之1第1項規定召集000年0月0日之股東臨時會(下稱系爭0月0日股東臨時會)，均決議改選林佳育、蔣英芬、林岱宗(下稱林佳育等3人)為董事，及均改選蔣英敏為監察人。林佳育等3人再以系爭公司董事身份於同日以董事會選任林岱宗為董事長，系爭0月0日股東臨時會及董事會均屬違法等語，並提出系爭公司000年0月0日股東臨時會議事錄為證(見本院卷一第257至258頁，卷二第21至24頁)。即抗告人均主張系爭0月0日股東臨時會及董事會及其決議為違法，並均否認其效力，並就系爭公司之新任董事及監察人，均列名為本件之相對人及追加相對人，依前揭最高法院裁定意旨，為保障本件聲請及抗告之系爭公司程序權，解釋上應認系爭公司以原董事長王全中為其法定代理人代理本件聲請及抗告程序為合法。相對人爭執系爭公司於本件聲請及抗告，未經合法代理云云，尚非可採。　　
二、按於第二審訴之變更或追加，非經他造同意不得為之。但第255條第1項第2款至第6款情形，不在此限；二、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三、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四、因情事變更而以他項聲明代最初之聲明者；五、該訴訟標的對於數人必須合一確定時，追加其原非當事人之人為當事人者；六、訴訟進行中，於某法律關係之成立與否有爭執，而其裁判應以該法律關係為據，並求對於被告確定其法律關係之判決者；民事訴訟法第446條第1項、第255條第1項第2款至6款定有明文，此項規定於抗告程序準用之，同法第495條之1亦有規定。
　㈠抗告人於本院就其對林岱宗之原聲請，為一部變更部分(見附表一編號3所示)：

　⒈抗告人於原法院係主張相對人以其為系爭公司董事之身份，託詞自行於000年0月00日召集系爭董事會，並為系爭決議，惟系爭董事會、系爭決議有諸多違法之處，抗告人已對相對人提起訴訟，請求如附表一編號5所示(下稱系爭起訴聲明，見本案卷第1至5、27至31頁)，為防止抗告人發生重大之損害及避免急迫危險，爰依民事訴訟法第538條規定聲請定暫時狀態之處分，聲明其供擔保後，相對人於本案系爭起訴聲明之裁判確定前，不得：⑴以系爭公司董事長代表系爭公司為法律行為、事實行為(如附表一編號1及2之甲欄所示)，⑵向臺中市政府申請變更系爭公司之登記印鑑與變更系爭公司登記負責人即董事長王全中之變更登記(如附表一編號1及3之甲欄所示)。
　⒉經原裁定駁回其聲請後，抗告人表示林岱宗檢附系爭董事會議事錄向臺中市政府申辦系爭公司董事長之變更登記，已於000年0月間獲准，因情事變更，就上述原聲請如附表一編號1及3之甲欄部分聲明，變更為聲請林岱宗應將依上開公司變更登記而行使系爭公司董事長職權及對外以系爭公司董事長名義為法律行為回復原狀（如附表一編號1及3之乙欄所示，見本院卷一第6頁；原法院卷第143至147頁)，核屬一部因情事變更而以他項聲明代最初之聲明之情形，依前揭規定及說明，均應准許；至於原裁定就附表一編號1及3之甲欄部分，駁回抗告人對蔣英敏所為聲請部分，抗告人並未對蔣英敏提起抗告，此觀之其抗告聲明第3項即明(見本院卷一第6頁)，併此敘明。
　㈡抗告人於本院在000年0月0日具狀對相對人追加聲請，並追加蔣英華等5人為相對人，而追加聲請如附表二之聲明部分：　
　⒈抗告人主張相對人及蔣英華等4人自稱為召集股東(鉅工公司部分之召集股東為上6人，晟泰公司部分之召集股東為蔣英敏及蔣英華等4人，共5人)，以原董事任期已屆滿、監察人任期即將屆滿為由，召開系爭5月9日股東臨時會改選董事及監察人，並選任林佳育等3人為董事及蔣英敏為監察人（見本院卷二第21至24頁之臨時股東會議事錄），並於同日召集000年度改選後第1次董事會，選任相對人林岱宗為董事長（下合稱系爭5月9日股東臨時會及董事會）。抗告人已在本案於000年0月0日追加起訴，請求確認系爭0月0日股東臨時會及董事會不成立、不存在、決議無效、上開股東臨時會決議撤銷等追加起訴聲明(如附表二編號10所示)，進而於本件追加聲請如附表二編號1至8所示聲明（合稱系爭追加聲請，見本院卷一第80至81頁）等語。　
　⒉惟查，抗告人對相對人及追加相對人所為系爭追加聲請部分，涉及系爭0月0日股東臨時會及董事會決議之成立與否及其效力如何之問題，與原聲請係有關000年0月00日之系爭董事會及系爭決議之事實內容，均不相同，與原聲請之相關證據資料無法共用，並非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之情形，核與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至第6款所定得追加之情形均不符合。況蔣英華等5人並非原聲請之相對人，抗告人於本院二審追加其5人為相對人，亦影響其5人之審級利益，故抗告人於本院所為如附表二之系爭追加聲請，與法不合，無從准許，應予駁回。
貳、抗告人聲請及抗告意旨略以：因000年0月00日之系爭董事會不成立、系爭決議不成立、無效，伊已對相對人提起本案訴訟，為免日後即便伊本案訴訟勝訴，亦將因系爭公司負責人即董事長變更登記而使系爭公司產生原不應負擔之納稅義務、撤回現正進行之各訴訟起訴、不作為、不應訴或其他不利公司之訴訟行為，或各項不利於公司營運之舉措，或使系爭公司負擔對第三人之責任、或使公司商譽受重大貶損等嗣後不能以金錢賠償回復等之重大損害，及使王全中受有重大損害，有聲請本件定暫時狀態處分之必要。爰聲明願供擔保，為如附表一編號1至3之甲欄所示定暫時狀態處分之聲請。經原裁定駁回抗告人聲請，抗告人為一部抗告，及一部變更聲請，於本院請求廢棄原裁定，並願供擔保請准為如附表一編號1至3之乙欄所示一部變更後之定暫時狀態假處分等語。　　　
參、相對人陳述意旨略以：系爭000年0月00日董事會及系爭決議均合法，並無何無效或不成立之情事。林岱宗既經系爭公司合法董事會之合法決議選任為董事長，本即有向主管機關臺中市政府辦理負責人變更之必要，並因王全中拒絕交付公司印鑑章、資料、發票、帳戶等，而自有變更公司印鑑章、稅籍負責人、帳戶負責人之必要；且系爭公司負責人既已辦理變更登記完畢，王全中依法自不得再以董事長之身分對外代表公司。林岱宗擔任系爭公司董事長期間並無重大失職情事，亦無損害公司及股東權益。抗告人所舉各項事證，均難認其已釋明本件有防止發生重大之損害或避免急迫之危險，或有其他相類之情形而有必要定暫時狀態處分之原因及必要性存在等語。　　
肆、按於爭執之法律關係，為防止發生重大之損害或避免急迫之危險或有其他相類之情形而有必要時，得聲請為定暫時狀態之處分。前項裁定，以其本案訴訟能確定該爭執之法律關係者為限，民事訴訟法第538條第1項、第2項固有明文。然定暫時狀態處分之聲請，應表明其請求之原因及其原因事實、定暫時狀態之原因，並均應釋明之，此觀同法第538條之4準用第533條，再準用第525條第1項第2款、3款，第526條第1項規定即明。若聲請人就其請求之原因及其原因事實、定暫時狀態之原因，有任何一項未予釋明，法院即不能為命供擔保後准許假處分之裁定（最高法院101年度台抗字第1057號裁定意旨參照）。所謂釋明，乃當事人提出之證據雖未能使法院達於確信之程度，但可使法院得較薄弱之心證，信其主張之事實大致如此。所謂定暫時狀態之必要，即保全必要性，係指為防止發生重大損害，或為避免急迫之危險，或有其它相類似之情形發生必須加以制止而言。然損害是否重大、危險是否急迫或是否有其他相類之情形，應釋明至何種程度，始得以擔保金補足其釋明，應就具體個案，透過權衡理論及比例原則確認之，亦即法院須就聲請人因許可假處分所能獲得之利益、其因不許可假處分所可能發生之損害、相對人因假處分之許可所可能蒙受之不利益，及其他利害關係人之利益或法秩序之安定、和平等公益加以比較衡量。所稱防止發生重大之損害，通常係指如使聲請人繼續忍受至本案判決時止，其所受之痛苦或不利益顯屬過苛。其重大與否，須視聲請人因定暫時狀態處分所應獲得之利益或防免之損害是否逾相對人因該處分所蒙受之不利益或損害而定。聲請人因處分所應獲之利益或防免之損害大於相對人因該處分所受之不利益或損害，始得謂為重大而具有保全之必要性（最高法院101年度台抗字第497號裁定意旨參照）。在涉及公司經營權之爭執事件，尤應深化聲請人之釋明責任。如聲請人主張股東會決議選任之董事有瑕疵，為避免違法產生之董事行使職權，損害公司及股東權益，而聲請禁止董事行使職權，聲請人即應釋明該董事就公司經營有重大失職情事，否則即難認就保全必要性已為釋明，而有定暫時狀態處分之必要（最高法院112年度台抗字第874號裁定意旨參照）。又定暫時狀態處分之程序，非在確定私權，當事人就爭執之法律關係所主張之實體上理由，乃屬本案有無理由之問題，非此程序所能審酌（最高法院110年度台抗字第263號裁定意旨參照）。
伍、經查：
一、關於爭執之法律關係部分：
　　抗告人主張系爭公司董事長原為王全中，嗣經相對人召集之000年0月00日董事會以系爭決議解任董事長王全中，並另改選林岱宗為董事長，其已對相對人提起確認董事會不成立等本案訴訟等事實，業據其提出聲明異議陳述暨陳情書、存證信函、系爭董事會議事錄及簽到表、臺中市政府000年0月00日覆函等為證（見原法院卷第13至14、27至34、39至40、45至48頁），並經調閱本案訴訟卷宗參酌，固堪認抗告人已釋明其對相對人所為本件定暫時狀態假處分之請求。　　
二、關於本件聲請定暫時狀態處分之原因，即保全必要性部分：
　㈠抗告人主張林岱宗依據不成立之系爭決議而申辦董事長變更登記，臺中市政府竟違法核准，林岱宗進而憑以變更系爭公司銀行帳戶之公司負責人、公司印鑑章、補發存摺與提款卡及變更系爭公司稅籍登記、統一發票購買證之負責人（見原法院卷第149至150頁之財政部中區國稅局臺中分局000年0月00日函），上揭由系爭公司原負責人王全中維持系爭公司營運諸多現狀變更，業已影響公司向稅捐單位購買發票及申報稅捐事務，亦影響自公司銀行存款扣繳水電費、員工勞保費、員工健保費、公司所在地之臺中產業園區管理費等每期應繳各項費用之支付、公司財務調度及各項契約後續履行，林岱宗甚至可能代表系爭公司向公用事業申請停止公司現使用之水、電、網路與電信而影響公司營運現狀。伊已就上開違法變更登記提起行政爭訟並聲請停止執行等（見原法院卷第151至160頁之行政訴訟起訴暨定暫時狀態假處分聲請狀節本、行政訴訟陳報暨聲請狀節本、訴願書、臺中市政府000年0月00日函、行政訴訟停止執行聲請狀節本），為免影響系爭公司營運現狀，有為定暫時狀態之法律上利益等語。惟相對人辯以：系爭000年0月00日董事會及系爭決議均合法，並無何無效或不成立之情事。林岱宗既經系爭公司合法董事會之合法決議選任為董事長，本即有向主管機關臺中市政府辦理負責人變更之必要，並因王全中拒絕交付公司印鑑章、資料、發票、帳戶等，而自有變更公司印鑑章、稅籍負責人、帳戶負責人之必要；且系爭公司負責人既已辦理變更登記完畢，王全中依法自不得再以董事長之身分對外代表公司。林岱宗擔任系爭公司董事長期間並無重大失職情事，亦無損害公司及股東權益等語。查林岱宗既經選任為系爭公司董事長，本即得依法申請主管機關核准變更登記為公司負責人，且其辦理變更公司帳戶、稅籍及統一發票購買證之負責人及補辦存摺、提款卡等抗告人所指各該行為，均屬其基於公司負責人身分為經營公司職權上而為行為，抗告人執此主張相對人所為，致公司受有重大損害，尚難採取。至於林岱宗是否有權為上開各項行為，涉系爭董事會及決議是否合法成立有效，涉及本案之實體事項之判斷，尚非本件保全程序所得審究，併此敘明。
　㈡抗告人雖主張系爭決議變更董事長之行為，已直接影響損害系爭公司權益及王全中對外代表系爭公司董事長職權行使，包括：⑴抗告人對臺中市政府函文處分提起訴願，遭經濟部000年0月00日函通知補正公司現任代表人訴願書或說明係以王全中自己名義提起訴願（見本院卷一第31至32頁之經濟部000年0月00日函）；⑵抗告人與蔣曼娜等人對蔣馨鶯提出之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下稱臺中地檢署）113年度偵續字第11、12、13號背信案偵查中，遭蔣馨鶯之辯護人指稱王全中已非系爭公司代表人，致無從以代表人身分表示意見或對不起訴處分聲請再議（見本院卷一第33至34頁之臺中地檢署檢察官113年度偵續字第11、12、13號不起訴處分書節本）；⑶抗告人與蔣英芬對臺中市政府、財政部中區國稅局提起之臺中高等行政法院高等行政訴訟庭（下稱中高行法院）000年度訴字第000號有關營業事務行政訴訟中，遭法院000年0月00日發函系爭公司，詢問代表人是否已變更、王全中有無獲授權或委任，且不准王全中為公司代收法院詢問函文（見本院卷一第35至38頁之中高行法院000年0月00日函及公文封）；⑷王全中就財政部中區國稅局臺中分局對系爭公司所為函文處分，為系爭公司繕具提出訴願書，遭財政部000年0月00日發函通知補正代表權（見本院卷一第39至40頁之財政部000年0月00日函）；⑸於○○○等以王全中為鉅工公司法定代理人而對鉅工公司提起之本院000年度重上字第000號撤銷股東會決議等訴訟，因代表權問題，遭本院於000年0月00日發函通知需就鉅工公司有無承受訴訟事由進行攻防（見本院卷一第41頁之本院114年3月20日函）等語。惟查，抗告人所陳上開各節，均係涉及系爭公司合法法定代理人之認定，尚不足釋明林岱宗就公司經營有何重大失職情事，或本件聲請有防止抗告人發生重大損害或急迫危險之必要性。　 
　㈢抗告人又以林岱宗非法辦理系爭公司之變更登記後，即向法院聲明欲承受系爭公司之訴訟，進而為下列違法之訴訟行為：如⑴撤回公司為原告之訴訟（臺中地院000年度重訴字第000號、000年度重訴字第00號）；⑵撤回鉅工公司為反訴原告之反訴（臺中地院000年度訴字第0000號，按即發回後之000年度訴更一字第0號)；⑶違法為晟泰公司同意原告○○○、○○○、○○○撤回民事起訴(臺中地院000年度訴字第000號事件)；⑷違法同意第一審敗訴之對造撤回其對晟泰公司之上訴與撤回董事長王全中代表系爭公司所提起之附帶上訴（本院000年度上字第000號，一審為臺中地院000年度訴字第000號，原告為晟泰公司】；⑸113年度重上字第164號【一審為臺中地院000年度訴字第0000號，原告為鉅工公司】）；⑹王全中於○○○、○○○、○○○以王全中為晟泰公司法定代理人而對晟泰公司提起之臺中地院111年度訴字第1941號撤銷股東會決議等訴訟，為晟泰公司委任法律系畢業之員工蔣曼娜、於律師高考選試科目海商法及海洋法及格之○○○為訴訟代理人，且為釐清相關爭議而表示不同意○○○等逕撤回起訴，然林岱宗以其登記該公司代表人名義，於000年0月0日言詞辯論期日當庭無故解任蔣曼娜、○○○(合稱蔣曼娜等2人)，而表示同意○○○等撤回起訴，損害系爭公司之訴訟權益（見本院卷二第25至36頁之考試院考試及格證書、學士學位證書、勞保異動查詢資料、000年0月0日言詞辯論筆錄）等語。林岱宗所為上開訴訟行為，均怠於應作為而不作為，已嚴重損害系爭公司之訴訟權益等語。惟相對人抗辯：系爭公司新任董事長，與王全中前以公司代表人身分所委任之訴訟代理人即其配偶蔣曼娜、渠夫妻之子○○○，並無信任關係，自得隨時解除委任。王全中於擔任系爭公司董事長期間，屢屢倚仗其律師身分，以公司名義提起諸多訴訟，有濫訴之嫌，徒費公司及司法資源。另系爭公司因董監事任期屆滿，而經系爭0月0日股東臨時會及董事會，改選新任董監事，王全中已非董事；且王全中並未持股，其配偶蔣曼娜持有之股權亦僅佔極少數，如准其本件聲請，無異使極少數股東得以此癱瘓公司整體之營運等語。經查，王全中於職務期間係基於信任關係將訴訟委由蔣曼娜等2人為訴訟代理人，而蔣曼娜為王全中之配偶，○○○為其2人之子，新任董事長林岱宗與原訴訟代理人蔣曼娜等2人並無信任關係，則尚不得以林岱宗解除委任之作為，即認其有致抗告人受有重大損害情事。再依兩造主張及所提書證暨本院所調相關案卷，可明本件家族公司有經營權爭執，成員間動輒因此以自己或公司名義而生爭執股東會與董事會成立與否及效力如何之民事訴訟、背信、偽造文書等刑案，並衍生公司變更登記等相關行政爭訟，然此等爭訟之結論尚無定論，林岱宗以系爭決議及系爭0月0日股東臨時會及董事會之決議為依據，自任系爭公司負責人所為抗告人所指上開撤回或同意撤回、或解除原由王全中為公司委任之訴訟代理人等訴訟行為，是否合法，均涉及系爭公司之合法法定代理人之認定，本應由各受訴訟法院依職權調查認定其效力。則抗告人此部分主張，不能釋明相對人就公司經營有重大失職情事，亦難認本件聲請有何防止抗告人之權益或系爭公司之營運發生重大損害或急迫危險之必要性。  
　㈣抗告人又主張林岱宗有破壞○○市○○區○○區○路00號鉅工公司範圍(下稱鉅工公司營業所)之大門鎖頭及毁損公司行使出租人留置權之鉅工公司營業所設備之行為；林岱宗並將公司經營之龍門停車場辦理停止用電、破壞自動繳費機相關設備拆除後上鎖及辦理停業之行為，相對人上開違法侵害行為致系爭公司不能正常營運，業已影響公司正常營運與存續、損害公司股東與員工權益，而有重大損害及急迫危險等語，經查：
　⒈抗告人主張林岱宗復於000年0月00日上午9時許夥同他人破壞鉅工公司營業所電動大門上之鎖頭，侵入由蔣曼娜、王全中所管領之鉅工公司營業所内，毀損已由鉅工公司董事長王全中代表該公司行使出租人留置權之之監視錄影設備、照明及計算電費等設備線路(下稱系爭設備)，損害鉅工公司權益之行為，其已另案提起刑事案告訴(臺中地檢114年度他字第5740、5794號，見本院卷二第12頁)等語。惟相對人抗辯上址為鉅工公司營業地址，王全中等3人卻霸占作為私人住宅持續居住拒不遷離，甚以公司費用繳納其一家人水費、電費，侵害公司權益；而鉅工公司前將該營業所一部出租予中部汽車公司，中部汽車公司無意續租且租金及押租金雙方均收訖無誤，遂要求將其架設於上開營業所系爭設備進行點交拆離，王全中等一家卻拒絕配合中部汽車公司進行拆離點交等事宜等語，並提出中部汽車公司000年0月00日函文為證(見本院卷一第287至289頁)。查該函文內容陳稱：中部汽車公司曾於000年0月00日至鉅工公司營業所欲取回系爭設備，惟因經營權爭議，致其無法完成設備拆離及點交事宜，因而發函予鉅工公司要求鉅工公司返還或購回系爭設備等情。相對人所辯，似非無據。抗告人所陳，尚不足釋明林岱宗上開114年5月27日所為確有重大損害鉅工公司利益之情形。
　⒉抗告人並主張林岱宗將鉅工公司經營且原由蔣曼娜、王全中管領經營之龍門停車場，向臺電公司申請拆除公司申裝之電錶而停止供電，並切斷龍門停車場監視錄影設備與自動繳費機之電源，於000年0月00日夥同多人至該停車場破壞毀損由王全中、蔣曼娜所管理之該停車場自動繳費機相關設備，並以其等自備之鎖頭將該停車場自動繳費機門上鎖。再至中區國稅局以違法公司登記負責人辦理該停車場稅籍停業。林岱宗上開違法作為致龍門停車場不能營業，未能收取原本每日營業收入約2萬元等情，固提出申請停止用電表單、龍門停車場停業公告、停車場及自動繳費機相關設備照片、發票月結統計表、停車場租賃契約書、鉅工公司開立予中部汽車公司之統一發票等件為證(見本院卷二第41至51、57至60頁)。惟相對人抗辯：因為公司經改選董事長後，王全中不願繳回公司財產，王全中已無法以鉅工公司負責人身份購買公司營業用發票，卻仍於000年0至0月間擅自違法盜開非當期之3至4月發票予消費者，林岱宗經通知至國稅局說明後始知上情，在與公司股東及董事討論後，遂先行將龍門停車場辦理停業等語，並提出000年3-4月統一發票等件為證(見本院卷一第287至291頁)。依兩造爭執意旨及依抗告人提出之停車場租賃契約書第2條約定(見本院卷二第57至60頁)可知，承租人中部汽車公司與出租人鉅工公司簽訂停車場租約之租期係自簽約日(即113年11月25日)起6個月，迄114年5月25日倘未續約即已屆期。再佐以兩造提出之相關證據，可知抗告人所指各節，無非係因系爭公司董事長改選是否合法，王全中及蔣曼娜是否仍有管領公司營業所及營業設備之權限，及承租人中部汽車公司於租期屆滿(114年5月25日)未續約所生相關爭議，則抗告人所提各項證據，尚不足以釋明相對人就公司經營有重大失職情事。
　㈤綜上，抗告人一再指摘相對人所為係不法、違法，致公司受有重大損害云云，無非係因爭執有關解任董事長王全中，改選林岱宗為公司董事長身分之系爭決議合法性，然此究屬本案之實體爭執，並非本件保全程序所得審究。依抗告人所提證據資料，尚無法使本院對相對人就公司經營是否有重大失職情事，其保全之必要性即如何防止發生重大之損害、損害是否重大、危險是否急迫或是否有其他相類之情形，得到大致為正當之薄弱心證，亦即無法釋明本件有定暫時狀態處分之原因及必要。　
陸、從而，抗告人於原法院就附表一編號1至2之甲欄所示之聲請，依其所提證據資料尚無法釋明本件有應定暫時狀態處分之必要，其聲請即不應准許。原裁定駁回抗告人所為上開定暫時狀態處分之聲請，於法並無不合。抗告意旨仍執前詞，指摘原裁定不當，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抗告人於本院所為上開經准許之一部變更(如附表一編號1及3之乙欄所示)之聲請，亦無理由，應予駁回。　　　
柒、本件事證已明，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裁定之結果，而無逐一論駁之必要，併此敘明。　　
捌、據上論結，本件抗告人之追加聲請，為不合法，抗告人之抗告及一部變更聲請，均為無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6　　日
　　　　　　　　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黃綵君
　　　　　　　　　　　　　　　　　　法　官　陳宗賢
　　　　　　　　　　　　　　　　　　法　官　張瑞蘭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再為抗告應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　　　　　 
如提起再抗告者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理由狀（須按他造人數附具繕本）並繳納裁判費新臺幣一千五百元，同時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關係人為代理人。
　　　　　　　　　　　　　　　　　 書記官　陳宜屏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6　　日


　　　　　　　　  
附表一：
		


		甲

		乙



		編號

		抗告人於原法院聲請之聲明

		抗告人於本院一部變更(林岱宗部分)及減縮(蔣英敏部分)後之聲明



		1

		抗告人以新臺幣（下同）100萬元或同額○○○○商業銀行、○○○○銀行定期存款單定期存單為相對人供擔保(下稱提供系爭擔保)後，於本案系爭起訴聲明(見編號5)裁判確定前：

		同左



		2

		⑴相對人不得以系爭公司董事長代表系爭公司為法律行為、事實行為。

		⑴同左



		3

		⑵相對人不得向臺中市政府申請變更系爭公司之登記印鑑與變更系爭公司登記負責人即董事長王全中之變更登記。

		⑵林岱宗應將依公司變更登記而行使系爭公司董事長職權及對外以系爭公司董事長名義為法律行為回復原狀。



		4

		原聲請之聲明出處：原法院卷第1至2頁。

		變更後聲明之出處：原法院卷第147頁、本院卷一第5至6頁。



		5

		本案系爭起訴聲明：
抗告人起訴請求確認系爭000年0月00日董事會不成立、董事會決議不成立、無效，以及相對人不得依據非法召集上開不成立之董事會或不成立、無效董事會決議行使系爭公司董事長職權及對外以系爭公司董事長名義為法律行為。
(出處：見000年度補字第000號卷第1至5、第27至31頁)。

		










附表二：
		


		甲

		乙



		編號

		抗告人於本院追加聲請之聲明(即系爭追加聲請)

		聲請之對象



		1

		抗告人提供系爭擔保後，於本案系爭起訴聲明及000年0月0日追加起訴聲明(下稱系爭追加本案，見編號00)裁判確定前或相對人及追加相對人提出鉅工公司合法發行實體記名股票表彰相對人及追加相對人確為鉅工公司記名股東前：

		相對人及追加相對人



		2

		⑴林岱宗不得依據系爭追加本案行使系爭公司股東權及董事、董事長職權。

		相對人林岱宗



		3

		⑵林佳育不得依據系爭追加本案行使系爭公司董事職權。

		追加相對人林佳育



		4

		⑶蔣英芬不得依據系爭追加本案行使系爭公司股東權及董事職權。

		追加相對人蔣英芬



		5

		⑷蔣英敏不得依據系爭追加本案行使系爭公司股東權及監察人職權。

		相對人蔣英敏



		6

		⑸蔣英華、吳世郁、林欣柔不得行使系爭公司股東權。

		追加相對人蔣英華、吳世郁、林欣柔



		7

		⑹系爭公司董事及董事長職權暫由原登記董事及董事長王全中行使，董事職權暫由蔣英敏、林岱宗行使、監察人職權暫由蔣英芬行使。

		相對人及追加相對人 



		8

		⑺林岱宗、林佳育、蔣英芬、蔣英敏應向上開董事長王全中報告其依系爭公司000年度第1 次股東臨時會及董事會之董事、董事長、監察人名義行使上開公司董事、董事長、監察人職權之作為、不作為及收取金錢、孳息、銀行存摺、文件及物品詳情，並應將所收取之金錢、孳息、銀行存摺、文件及物品返還抗告人系爭公司由代表人王全中收領。

		相對人林岱宗、蔣英敏、追加相對人林佳育、蔣英芬





		9

		系爭追加聲請之聲明出處：本院卷一第80至81頁

		




		10

		000年0月0日追加起訴聲明(即系爭追加本案)：
確認相對人與鉅工公司間不存在閉鎖性股份有限公司股東權之法律關係、持以行使據以主張據以主張鉅工公司股東權之股東名冊非鉅工公司真正股東名薄、000年0月0日鉅工公司114年度第1次股東臨時會、董事會，暨同日晟泰公司114年度第1次股東臨時會、董事會不成立、不存在、決議無政、上開股東臨時會決議撤銷等案，上開000年0月0日會議及其議事錄，合稱系爭決議)。
(出處：見本院卷一第80頁)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抗字第215號

抗  告  人  鉅工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晟泰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兼  共  同

法定代理人  王全中  



相  對  人  林岱宗  

訴訟代理人  陳鶴儀律師

            王聰儒律師

相  對  人  蔣英敏  

追      加

相  對  人  蔣英華  

            林佳育  

            蔣英芬  



            吳世郁  



            林欣柔  

上列抗告人因與相對人等間定暫時狀態之處分事件，對於中華民國114年3月20日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4年度全字第30號裁定，提起抗告，並為一部變更及追加聲請，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及變更、追加之聲請均駁回。

抗告（含追加、變更之聲請部分）訴訟費用，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壹、程序方面：

一、本件抗告人所為聲請及抗告應已合法代理：

　㈠按法人因改選董事事宜，對新任董事之資格有所爭執而提起確認法人與新任董事間委任關係不存在之訴，既非法所不許，而新任董事已被列名為被告，自無代表法人之權限；如新任董事全體均被列名為被告時，在解釋上應認法人仍得以原任董事為其法定代理人提起訴訟，始足以保障該法人得循訴訟途徑以解決紛爭之權利（最高法院112年度台抗字第400號民事裁定意旨參照）。

　㈡相對人雖以王全中已非鉅工國際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鉅工公司)、晟泰國際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晟泰公司，上2公司合稱系爭公司）之負責人，其以系爭公司代表人身分為系爭公司提起本件聲請及抗告，與公司法第213條規定不符，並非適法等語。經查，抗告人係爭執相對人林岱宗、蔣英敏2人(分稱姓名，合稱相對人)於民國114年2月11日以系爭公司之董事會(下稱系爭董事會)決議解任董事長王全中，改選林岱宗為董事長(下稱系爭決議)，而起訴請求系爭董事會不成立、系爭決議不成立、無效，及相對人不得依據系爭決議行使 系爭公司董事長職權及對外以董事長名義為法律行為等(見114年度補字第452號【下稱本案】卷第1至5、27至31頁)。並於原法院聲請本件定暫時狀態之處分。經原裁定駁回，抗告人不服原裁定，提起抗告後，再於000年0月0日追加蔣英華、蔣英芬、林欣柔、吳世郁、林佳育等5人為相對人（上5人合稱追加相對人，前4人另稱蔣英華等4人，見本院卷一第79至88頁)。查晟泰公司、鉅工公司之董事長原登記為王全中，分別於000年0月0日、0月0日經變更登記為林岱宗，有本院調閱之系爭公司登記案卷可憑。次查，抗告人主張鉅工公司股東即相對人及蔣英華等4人；晟泰公司股東即蔣英敏及蔣英華等4人，分別共同依公司法第173條之1第1項規定召集000年0月0日之股東臨時會(下稱系爭0月0日股東臨時會)，均決議改選林佳育、蔣英芬、林岱宗(下稱林佳育等3人)為董事，及均改選蔣英敏為監察人。林佳育等3人再以系爭公司董事身份於同日以董事會選任林岱宗為董事長，系爭0月0日股東臨時會及董事會均屬違法等語，並提出系爭公司000年0月0日股東臨時會議事錄為證(見本院卷一第257至258頁，卷二第21至24頁)。即抗告人均主張系爭0月0日股東臨時會及董事會及其決議為違法，並均否認其效力，並就系爭公司之新任董事及監察人，均列名為本件之相對人及追加相對人，依前揭最高法院裁定意旨，為保障本件聲請及抗告之系爭公司程序權，解釋上應認系爭公司以原董事長王全中為其法定代理人代理本件聲請及抗告程序為合法。相對人爭執系爭公司於本件聲請及抗告，未經合法代理云云，尚非可採。　　

二、按於第二審訴之變更或追加，非經他造同意不得為之。但第255條第1項第2款至第6款情形，不在此限；二、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三、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四、因情事變更而以他項聲明代最初之聲明者；五、該訴訟標的對於數人必須合一確定時，追加其原非當事人之人為當事人者；六、訴訟進行中，於某法律關係之成立與否有爭執，而其裁判應以該法律關係為據，並求對於被告確定其法律關係之判決者；民事訴訟法第446條第1項、第255條第1項第2款至6款定有明文，此項規定於抗告程序準用之，同法第495條之1亦有規定。

　㈠抗告人於本院就其對林岱宗之原聲請，為一部變更部分(見附表一編號3所示)：

　⒈抗告人於原法院係主張相對人以其為系爭公司董事之身份，託詞自行於000年0月00日召集系爭董事會，並為系爭決議，惟系爭董事會、系爭決議有諸多違法之處，抗告人已對相對人提起訴訟，請求如附表一編號5所示(下稱系爭起訴聲明，見本案卷第1至5、27至31頁)，為防止抗告人發生重大之損害及避免急迫危險，爰依民事訴訟法第538條規定聲請定暫時狀態之處分，聲明其供擔保後，相對人於本案系爭起訴聲明之裁判確定前，不得：⑴以系爭公司董事長代表系爭公司為法律行為、事實行為(如附表一編號1及2之甲欄所示)，⑵向臺中市政府申請變更系爭公司之登記印鑑與變更系爭公司登記負責人即董事長王全中之變更登記(如附表一編號1及3之甲欄所示)。

　⒉經原裁定駁回其聲請後，抗告人表示林岱宗檢附系爭董事會議事錄向臺中市政府申辦系爭公司董事長之變更登記，已於000年0月間獲准，因情事變更，就上述原聲請如附表一編號1及3之甲欄部分聲明，變更為聲請林岱宗應將依上開公司變更登記而行使系爭公司董事長職權及對外以系爭公司董事長名義為法律行為回復原狀（如附表一編號1及3之乙欄所示，見本院卷一第6頁；原法院卷第143至147頁)，核屬一部因情事變更而以他項聲明代最初之聲明之情形，依前揭規定及說明，均應准許；至於原裁定就附表一編號1及3之甲欄部分，駁回抗告人對蔣英敏所為聲請部分，抗告人並未對蔣英敏提起抗告，此觀之其抗告聲明第3項即明(見本院卷一第6頁)，併此敘明。

　㈡抗告人於本院在000年0月0日具狀對相對人追加聲請，並追加蔣英華等5人為相對人，而追加聲請如附表二之聲明部分：　

　⒈抗告人主張相對人及蔣英華等4人自稱為召集股東(鉅工公司部分之召集股東為上6人，晟泰公司部分之召集股東為蔣英敏及蔣英華等4人，共5人)，以原董事任期已屆滿、監察人任期即將屆滿為由，召開系爭5月9日股東臨時會改選董事及監察人，並選任林佳育等3人為董事及蔣英敏為監察人（見本院卷二第21至24頁之臨時股東會議事錄），並於同日召集000年度改選後第1次董事會，選任相對人林岱宗為董事長（下合稱系爭5月9日股東臨時會及董事會）。抗告人已在本案於000年0月0日追加起訴，請求確認系爭0月0日股東臨時會及董事會不成立、不存在、決議無效、上開股東臨時會決議撤銷等追加起訴聲明(如附表二編號10所示)，進而於本件追加聲請如附表二編號1至8所示聲明（合稱系爭追加聲請，見本院卷一第80至81頁）等語。　

　⒉惟查，抗告人對相對人及追加相對人所為系爭追加聲請部分，涉及系爭0月0日股東臨時會及董事會決議之成立與否及其效力如何之問題，與原聲請係有關000年0月00日之系爭董事會及系爭決議之事實內容，均不相同，與原聲請之相關證據資料無法共用，並非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之情形，核與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至第6款所定得追加之情形均不符合。況蔣英華等5人並非原聲請之相對人，抗告人於本院二審追加其5人為相對人，亦影響其5人之審級利益，故抗告人於本院所為如附表二之系爭追加聲請，與法不合，無從准許，應予駁回。

貳、抗告人聲請及抗告意旨略以：因000年0月00日之系爭董事會不成立、系爭決議不成立、無效，伊已對相對人提起本案訴訟，為免日後即便伊本案訴訟勝訴，亦將因系爭公司負責人即董事長變更登記而使系爭公司產生原不應負擔之納稅義務、撤回現正進行之各訴訟起訴、不作為、不應訴或其他不利公司之訴訟行為，或各項不利於公司營運之舉措，或使系爭公司負擔對第三人之責任、或使公司商譽受重大貶損等嗣後不能以金錢賠償回復等之重大損害，及使王全中受有重大損害，有聲請本件定暫時狀態處分之必要。爰聲明願供擔保，為如附表一編號1至3之甲欄所示定暫時狀態處分之聲請。經原裁定駁回抗告人聲請，抗告人為一部抗告，及一部變更聲請，於本院請求廢棄原裁定，並願供擔保請准為如附表一編號1至3之乙欄所示一部變更後之定暫時狀態假處分等語。　　　

參、相對人陳述意旨略以：系爭000年0月00日董事會及系爭決議均合法，並無何無效或不成立之情事。林岱宗既經系爭公司合法董事會之合法決議選任為董事長，本即有向主管機關臺中市政府辦理負責人變更之必要，並因王全中拒絕交付公司印鑑章、資料、發票、帳戶等，而自有變更公司印鑑章、稅籍負責人、帳戶負責人之必要；且系爭公司負責人既已辦理變更登記完畢，王全中依法自不得再以董事長之身分對外代表公司。林岱宗擔任系爭公司董事長期間並無重大失職情事，亦無損害公司及股東權益。抗告人所舉各項事證，均難認其已釋明本件有防止發生重大之損害或避免急迫之危險，或有其他相類之情形而有必要定暫時狀態處分之原因及必要性存在等語。　　

肆、按於爭執之法律關係，為防止發生重大之損害或避免急迫之危險或有其他相類之情形而有必要時，得聲請為定暫時狀態之處分。前項裁定，以其本案訴訟能確定該爭執之法律關係者為限，民事訴訟法第538條第1項、第2項固有明文。然定暫時狀態處分之聲請，應表明其請求之原因及其原因事實、定暫時狀態之原因，並均應釋明之，此觀同法第538條之4準用第533條，再準用第525條第1項第2款、3款，第526條第1項規定即明。若聲請人就其請求之原因及其原因事實、定暫時狀態之原因，有任何一項未予釋明，法院即不能為命供擔保後准許假處分之裁定（最高法院101年度台抗字第1057號裁定意旨參照）。所謂釋明，乃當事人提出之證據雖未能使法院達於確信之程度，但可使法院得較薄弱之心證，信其主張之事實大致如此。所謂定暫時狀態之必要，即保全必要性，係指為防止發生重大損害，或為避免急迫之危險，或有其它相類似之情形發生必須加以制止而言。然損害是否重大、危險是否急迫或是否有其他相類之情形，應釋明至何種程度，始得以擔保金補足其釋明，應就具體個案，透過權衡理論及比例原則確認之，亦即法院須就聲請人因許可假處分所能獲得之利益、其因不許可假處分所可能發生之損害、相對人因假處分之許可所可能蒙受之不利益，及其他利害關係人之利益或法秩序之安定、和平等公益加以比較衡量。所稱防止發生重大之損害，通常係指如使聲請人繼續忍受至本案判決時止，其所受之痛苦或不利益顯屬過苛。其重大與否，須視聲請人因定暫時狀態處分所應獲得之利益或防免之損害是否逾相對人因該處分所蒙受之不利益或損害而定。聲請人因處分所應獲之利益或防免之損害大於相對人因該處分所受之不利益或損害，始得謂為重大而具有保全之必要性（最高法院101年度台抗字第497號裁定意旨參照）。在涉及公司經營權之爭執事件，尤應深化聲請人之釋明責任。如聲請人主張股東會決議選任之董事有瑕疵，為避免違法產生之董事行使職權，損害公司及股東權益，而聲請禁止董事行使職權，聲請人即應釋明該董事就公司經營有重大失職情事，否則即難認就保全必要性已為釋明，而有定暫時狀態處分之必要（最高法院112年度台抗字第874號裁定意旨參照）。又定暫時狀態處分之程序，非在確定私權，當事人就爭執之法律關係所主張之實體上理由，乃屬本案有無理由之問題，非此程序所能審酌（最高法院110年度台抗字第263號裁定意旨參照）。

伍、經查：

一、關於爭執之法律關係部分：

　　抗告人主張系爭公司董事長原為王全中，嗣經相對人召集之000年0月00日董事會以系爭決議解任董事長王全中，並另改選林岱宗為董事長，其已對相對人提起確認董事會不成立等本案訴訟等事實，業據其提出聲明異議陳述暨陳情書、存證信函、系爭董事會議事錄及簽到表、臺中市政府000年0月00日覆函等為證（見原法院卷第13至14、27至34、39至40、45至48頁），並經調閱本案訴訟卷宗參酌，固堪認抗告人已釋明其對相對人所為本件定暫時狀態假處分之請求。　　

二、關於本件聲請定暫時狀態處分之原因，即保全必要性部分：

　㈠抗告人主張林岱宗依據不成立之系爭決議而申辦董事長變更登記，臺中市政府竟違法核准，林岱宗進而憑以變更系爭公司銀行帳戶之公司負責人、公司印鑑章、補發存摺與提款卡及變更系爭公司稅籍登記、統一發票購買證之負責人（見原法院卷第149至150頁之財政部中區國稅局臺中分局000年0月00日函），上揭由系爭公司原負責人王全中維持系爭公司營運諸多現狀變更，業已影響公司向稅捐單位購買發票及申報稅捐事務，亦影響自公司銀行存款扣繳水電費、員工勞保費、員工健保費、公司所在地之臺中產業園區管理費等每期應繳各項費用之支付、公司財務調度及各項契約後續履行，林岱宗甚至可能代表系爭公司向公用事業申請停止公司現使用之水、電、網路與電信而影響公司營運現狀。伊已就上開違法變更登記提起行政爭訟並聲請停止執行等（見原法院卷第151至160頁之行政訴訟起訴暨定暫時狀態假處分聲請狀節本、行政訴訟陳報暨聲請狀節本、訴願書、臺中市政府000年0月00日函、行政訴訟停止執行聲請狀節本），為免影響系爭公司營運現狀，有為定暫時狀態之法律上利益等語。惟相對人辯以：系爭000年0月00日董事會及系爭決議均合法，並無何無效或不成立之情事。林岱宗既經系爭公司合法董事會之合法決議選任為董事長，本即有向主管機關臺中市政府辦理負責人變更之必要，並因王全中拒絕交付公司印鑑章、資料、發票、帳戶等，而自有變更公司印鑑章、稅籍負責人、帳戶負責人之必要；且系爭公司負責人既已辦理變更登記完畢，王全中依法自不得再以董事長之身分對外代表公司。林岱宗擔任系爭公司董事長期間並無重大失職情事，亦無損害公司及股東權益等語。查林岱宗既經選任為系爭公司董事長，本即得依法申請主管機關核准變更登記為公司負責人，且其辦理變更公司帳戶、稅籍及統一發票購買證之負責人及補辦存摺、提款卡等抗告人所指各該行為，均屬其基於公司負責人身分為經營公司職權上而為行為，抗告人執此主張相對人所為，致公司受有重大損害，尚難採取。至於林岱宗是否有權為上開各項行為，涉系爭董事會及決議是否合法成立有效，涉及本案之實體事項之判斷，尚非本件保全程序所得審究，併此敘明。

　㈡抗告人雖主張系爭決議變更董事長之行為，已直接影響損害系爭公司權益及王全中對外代表系爭公司董事長職權行使，包括：⑴抗告人對臺中市政府函文處分提起訴願，遭經濟部000年0月00日函通知補正公司現任代表人訴願書或說明係以王全中自己名義提起訴願（見本院卷一第31至32頁之經濟部000年0月00日函）；⑵抗告人與蔣曼娜等人對蔣馨鶯提出之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下稱臺中地檢署）113年度偵續字第11、12、13號背信案偵查中，遭蔣馨鶯之辯護人指稱王全中已非系爭公司代表人，致無從以代表人身分表示意見或對不起訴處分聲請再議（見本院卷一第33至34頁之臺中地檢署檢察官113年度偵續字第11、12、13號不起訴處分書節本）；⑶抗告人與蔣英芬對臺中市政府、財政部中區國稅局提起之臺中高等行政法院高等行政訴訟庭（下稱中高行法院）000年度訴字第000號有關營業事務行政訴訟中，遭法院000年0月00日發函系爭公司，詢問代表人是否已變更、王全中有無獲授權或委任，且不准王全中為公司代收法院詢問函文（見本院卷一第35至38頁之中高行法院000年0月00日函及公文封）；⑷王全中就財政部中區國稅局臺中分局對系爭公司所為函文處分，為系爭公司繕具提出訴願書，遭財政部000年0月00日發函通知補正代表權（見本院卷一第39至40頁之財政部000年0月00日函）；⑸於○○○等以王全中為鉅工公司法定代理人而對鉅工公司提起之本院000年度重上字第000號撤銷股東會決議等訴訟，因代表權問題，遭本院於000年0月00日發函通知需就鉅工公司有無承受訴訟事由進行攻防（見本院卷一第41頁之本院114年3月20日函）等語。惟查，抗告人所陳上開各節，均係涉及系爭公司合法法定代理人之認定，尚不足釋明林岱宗就公司經營有何重大失職情事，或本件聲請有防止抗告人發生重大損害或急迫危險之必要性。　 

　㈢抗告人又以林岱宗非法辦理系爭公司之變更登記後，即向法院聲明欲承受系爭公司之訴訟，進而為下列違法之訴訟行為：如⑴撤回公司為原告之訴訟（臺中地院000年度重訴字第000號、000年度重訴字第00號）；⑵撤回鉅工公司為反訴原告之反訴（臺中地院000年度訴字第0000號，按即發回後之000年度訴更一字第0號)；⑶違法為晟泰公司同意原告○○○、○○○、○○○撤回民事起訴(臺中地院000年度訴字第000號事件)；⑷違法同意第一審敗訴之對造撤回其對晟泰公司之上訴與撤回董事長王全中代表系爭公司所提起之附帶上訴（本院000年度上字第000號，一審為臺中地院000年度訴字第000號，原告為晟泰公司】；⑸113年度重上字第164號【一審為臺中地院000年度訴字第0000號，原告為鉅工公司】）；⑹王全中於○○○、○○○、○○○以王全中為晟泰公司法定代理人而對晟泰公司提起之臺中地院111年度訴字第1941號撤銷股東會決議等訴訟，為晟泰公司委任法律系畢業之員工蔣曼娜、於律師高考選試科目海商法及海洋法及格之○○○為訴訟代理人，且為釐清相關爭議而表示不同意○○○等逕撤回起訴，然林岱宗以其登記該公司代表人名義，於000年0月0日言詞辯論期日當庭無故解任蔣曼娜、○○○(合稱蔣曼娜等2人)，而表示同意○○○等撤回起訴，損害系爭公司之訴訟權益（見本院卷二第25至36頁之考試院考試及格證書、學士學位證書、勞保異動查詢資料、000年0月0日言詞辯論筆錄）等語。林岱宗所為上開訴訟行為，均怠於應作為而不作為，已嚴重損害系爭公司之訴訟權益等語。惟相對人抗辯：系爭公司新任董事長，與王全中前以公司代表人身分所委任之訴訟代理人即其配偶蔣曼娜、渠夫妻之子○○○，並無信任關係，自得隨時解除委任。王全中於擔任系爭公司董事長期間，屢屢倚仗其律師身分，以公司名義提起諸多訴訟，有濫訴之嫌，徒費公司及司法資源。另系爭公司因董監事任期屆滿，而經系爭0月0日股東臨時會及董事會，改選新任董監事，王全中已非董事；且王全中並未持股，其配偶蔣曼娜持有之股權亦僅佔極少數，如准其本件聲請，無異使極少數股東得以此癱瘓公司整體之營運等語。經查，王全中於職務期間係基於信任關係將訴訟委由蔣曼娜等2人為訴訟代理人，而蔣曼娜為王全中之配偶，○○○為其2人之子，新任董事長林岱宗與原訴訟代理人蔣曼娜等2人並無信任關係，則尚不得以林岱宗解除委任之作為，即認其有致抗告人受有重大損害情事。再依兩造主張及所提書證暨本院所調相關案卷，可明本件家族公司有經營權爭執，成員間動輒因此以自己或公司名義而生爭執股東會與董事會成立與否及效力如何之民事訴訟、背信、偽造文書等刑案，並衍生公司變更登記等相關行政爭訟，然此等爭訟之結論尚無定論，林岱宗以系爭決議及系爭0月0日股東臨時會及董事會之決議為依據，自任系爭公司負責人所為抗告人所指上開撤回或同意撤回、或解除原由王全中為公司委任之訴訟代理人等訴訟行為，是否合法，均涉及系爭公司之合法法定代理人之認定，本應由各受訴訟法院依職權調查認定其效力。則抗告人此部分主張，不能釋明相對人就公司經營有重大失職情事，亦難認本件聲請有何防止抗告人之權益或系爭公司之營運發生重大損害或急迫危險之必要性。  

　㈣抗告人又主張林岱宗有破壞○○市○○區○○區○路00號鉅工公司範圍(下稱鉅工公司營業所)之大門鎖頭及毁損公司行使出租人留置權之鉅工公司營業所設備之行為；林岱宗並將公司經營之龍門停車場辦理停止用電、破壞自動繳費機相關設備拆除後上鎖及辦理停業之行為，相對人上開違法侵害行為致系爭公司不能正常營運，業已影響公司正常營運與存續、損害公司股東與員工權益，而有重大損害及急迫危險等語，經查：

　⒈抗告人主張林岱宗復於000年0月00日上午9時許夥同他人破壞鉅工公司營業所電動大門上之鎖頭，侵入由蔣曼娜、王全中所管領之鉅工公司營業所内，毀損已由鉅工公司董事長王全中代表該公司行使出租人留置權之之監視錄影設備、照明及計算電費等設備線路(下稱系爭設備)，損害鉅工公司權益之行為，其已另案提起刑事案告訴(臺中地檢114年度他字第5740、5794號，見本院卷二第12頁)等語。惟相對人抗辯上址為鉅工公司營業地址，王全中等3人卻霸占作為私人住宅持續居住拒不遷離，甚以公司費用繳納其一家人水費、電費，侵害公司權益；而鉅工公司前將該營業所一部出租予中部汽車公司，中部汽車公司無意續租且租金及押租金雙方均收訖無誤，遂要求將其架設於上開營業所系爭設備進行點交拆離，王全中等一家卻拒絕配合中部汽車公司進行拆離點交等事宜等語，並提出中部汽車公司000年0月00日函文為證(見本院卷一第287至289頁)。查該函文內容陳稱：中部汽車公司曾於000年0月00日至鉅工公司營業所欲取回系爭設備，惟因經營權爭議，致其無法完成設備拆離及點交事宜，因而發函予鉅工公司要求鉅工公司返還或購回系爭設備等情。相對人所辯，似非無據。抗告人所陳，尚不足釋明林岱宗上開114年5月27日所為確有重大損害鉅工公司利益之情形。

　⒉抗告人並主張林岱宗將鉅工公司經營且原由蔣曼娜、王全中管領經營之龍門停車場，向臺電公司申請拆除公司申裝之電錶而停止供電，並切斷龍門停車場監視錄影設備與自動繳費機之電源，於000年0月00日夥同多人至該停車場破壞毀損由王全中、蔣曼娜所管理之該停車場自動繳費機相關設備，並以其等自備之鎖頭將該停車場自動繳費機門上鎖。再至中區國稅局以違法公司登記負責人辦理該停車場稅籍停業。林岱宗上開違法作為致龍門停車場不能營業，未能收取原本每日營業收入約2萬元等情，固提出申請停止用電表單、龍門停車場停業公告、停車場及自動繳費機相關設備照片、發票月結統計表、停車場租賃契約書、鉅工公司開立予中部汽車公司之統一發票等件為證(見本院卷二第41至51、57至60頁)。惟相對人抗辯：因為公司經改選董事長後，王全中不願繳回公司財產，王全中已無法以鉅工公司負責人身份購買公司營業用發票，卻仍於000年0至0月間擅自違法盜開非當期之3至4月發票予消費者，林岱宗經通知至國稅局說明後始知上情，在與公司股東及董事討論後，遂先行將龍門停車場辦理停業等語，並提出000年3-4月統一發票等件為證(見本院卷一第287至291頁)。依兩造爭執意旨及依抗告人提出之停車場租賃契約書第2條約定(見本院卷二第57至60頁)可知，承租人中部汽車公司與出租人鉅工公司簽訂停車場租約之租期係自簽約日(即113年11月25日)起6個月，迄114年5月25日倘未續約即已屆期。再佐以兩造提出之相關證據，可知抗告人所指各節，無非係因系爭公司董事長改選是否合法，王全中及蔣曼娜是否仍有管領公司營業所及營業設備之權限，及承租人中部汽車公司於租期屆滿(114年5月25日)未續約所生相關爭議，則抗告人所提各項證據，尚不足以釋明相對人就公司經營有重大失職情事。

　㈤綜上，抗告人一再指摘相對人所為係不法、違法，致公司受有重大損害云云，無非係因爭執有關解任董事長王全中，改選林岱宗為公司董事長身分之系爭決議合法性，然此究屬本案之實體爭執，並非本件保全程序所得審究。依抗告人所提證據資料，尚無法使本院對相對人就公司經營是否有重大失職情事，其保全之必要性即如何防止發生重大之損害、損害是否重大、危險是否急迫或是否有其他相類之情形，得到大致為正當之薄弱心證，亦即無法釋明本件有定暫時狀態處分之原因及必要。　

陸、從而，抗告人於原法院就附表一編號1至2之甲欄所示之聲請，依其所提證據資料尚無法釋明本件有應定暫時狀態處分之必要，其聲請即不應准許。原裁定駁回抗告人所為上開定暫時狀態處分之聲請，於法並無不合。抗告意旨仍執前詞，指摘原裁定不當，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抗告人於本院所為上開經准許之一部變更(如附表一編號1及3之乙欄所示)之聲請，亦無理由，應予駁回。　　　

柒、本件事證已明，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裁定之結果，而無逐一論駁之必要，併此敘明。　　

捌、據上論結，本件抗告人之追加聲請，為不合法，抗告人之抗告及一部變更聲請，均為無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6　　日

　　　　　　　　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黃綵君

　　　　　　　　　　　　　　　　　　法　官　陳宗賢

　　　　　　　　　　　　　　　　　　法　官　張瑞蘭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再為抗告應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　　　　　 

如提起再抗告者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理由狀（須按他造人數附具繕本）並繳納裁判費新臺幣一千五百元，同時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關係人為代理人。

　　　　　　　　　　　　　　　　　 書記官　陳宜屏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6　　日



　　　　　　　　  

附表一：

 甲 乙 編號 抗告人於原法院聲請之聲明 抗告人於本院一部變更(林岱宗部分)及減縮(蔣英敏部分)後之聲明 1 抗告人以新臺幣（下同）100萬元或同額○○○○商業銀行、○○○○銀行定期存款單定期存單為相對人供擔保(下稱提供系爭擔保)後，於本案系爭起訴聲明(見編號5)裁判確定前： 同左 2 ⑴相對人不得以系爭公司董事長代表系爭公司為法律行為、事實行為。 ⑴同左 3 ⑵相對人不得向臺中市政府申請變更系爭公司之登記印鑑與變更系爭公司登記負責人即董事長王全中之變更登記。 ⑵林岱宗應將依公司變更登記而行使系爭公司董事長職權及對外以系爭公司董事長名義為法律行為回復原狀。 4 原聲請之聲明出處：原法院卷第1至2頁。 變更後聲明之出處：原法院卷第147頁、本院卷一第5至6頁。 5 本案系爭起訴聲明： 抗告人起訴請求確認系爭000年0月00日董事會不成立、董事會決議不成立、無效，以及相對人不得依據非法召集上開不成立之董事會或不成立、無效董事會決議行使系爭公司董事長職權及對外以系爭公司董事長名義為法律行為。 (出處：見000年度補字第000號卷第1至5、第27至31頁)。  



附表二：

 甲 乙 編號 抗告人於本院追加聲請之聲明(即系爭追加聲請) 聲請之對象 1 抗告人提供系爭擔保後，於本案系爭起訴聲明及000年0月0日追加起訴聲明(下稱系爭追加本案，見編號00)裁判確定前或相對人及追加相對人提出鉅工公司合法發行實體記名股票表彰相對人及追加相對人確為鉅工公司記名股東前： 相對人及追加相對人 2 ⑴林岱宗不得依據系爭追加本案行使系爭公司股東權及董事、董事長職權。 相對人林岱宗 3 ⑵林佳育不得依據系爭追加本案行使系爭公司董事職權。 追加相對人林佳育 4 ⑶蔣英芬不得依據系爭追加本案行使系爭公司股東權及董事職權。 追加相對人蔣英芬 5 ⑷蔣英敏不得依據系爭追加本案行使系爭公司股東權及監察人職權。 相對人蔣英敏 6 ⑸蔣英華、吳世郁、林欣柔不得行使系爭公司股東權。 追加相對人蔣英華、吳世郁、林欣柔 7 ⑹系爭公司董事及董事長職權暫由原登記董事及董事長王全中行使，董事職權暫由蔣英敏、林岱宗行使、監察人職權暫由蔣英芬行使。 相對人及追加相對人  8 ⑺林岱宗、林佳育、蔣英芬、蔣英敏應向上開董事長王全中報告其依系爭公司000年度第1 次股東臨時會及董事會之董事、董事長、監察人名義行使上開公司董事、董事長、監察人職權之作為、不作為及收取金錢、孳息、銀行存摺、文件及物品詳情，並應將所收取之金錢、孳息、銀行存摺、文件及物品返還抗告人系爭公司由代表人王全中收領。 相對人林岱宗、蔣英敏、追加相對人林佳育、蔣英芬  9 系爭追加聲請之聲明出處：本院卷一第80至81頁  10 000年0月0日追加起訴聲明(即系爭追加本案)： 確認相對人與鉅工公司間不存在閉鎖性股份有限公司股東權之法律關係、持以行使據以主張據以主張鉅工公司股東權之股東名冊非鉅工公司真正股東名薄、000年0月0日鉅工公司114年度第1次股東臨時會、董事會，暨同日晟泰公司114年度第1次股東臨時會、董事會不成立、不存在、決議無政、上開股東臨時會決議撤銷等案，上開000年0月0日會議及其議事錄，合稱系爭決議)。 (出處：見本院卷一第80頁)  





